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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孟加拉加快可再生能源融资步伐，对于实现到2041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40%的宏伟目
标至关重要。目前，可再生能源在孟加拉能源结构中的占比仅为4.5%，因此未来需要大
量投资才能实现这一目标。除了各类国内外能源融资模式外，海外投资（尤其是来自中
国的投资）将在该行业扮演重要角色。中国已成为可再生能源领域最大的海外投资者—
—2023年其在清洁能源领域投资约6760亿美元，大概占据全球总额的38%；而据彭博社
报道，这一数字预计到2024年将会增至6800亿美元。鉴于孟加拉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
需求巨大（每年15.3亿~17.1亿美元），中国海外投资将会在该融资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
。 
值得注意的是，孟加拉传统的财政和金融工具在吸引海外投资方面缺乏吸引力。比较而
言，中国在吸引国内外投资方面运用了多种财政金融工具，值得孟加拉借鉴。本简报正
是在此背景下，并参考《掌控财政格局：瞄准中国在孟加拉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海外投资
》这一详细研究报告编写而成，具体目标包括以下四个：(1) 调查现有的可再生能源融
资财政和金融工具，以及它们在投资吸引力方面的局限性；(2) 分析可再生能源领域供
应链发展方面的主要制约因素；(3) 借鉴中国的可再生能源融资经验；(4) 就孟加拉如何
吸引海外投资（尤其是中国海外投资），为决策者、政府官员和融资机构提出一系列建
议。  

2. 孟加拉可再生能源领域融资概况

孟加拉可再生能源发电总量1374MWp，其中798MWp为并网发电，576MWp为离网发电
。从另一维度看，该国约39.1%的可再生能源电力产自太阳能并网电厂 (537MWp) ，
4.4%出自风力发电厂 (60.9MWp) ，14.6%来自水力发电厂(200MWp) ，其余41.9%由离网
式太阳能家庭发电系统(576MWp) 提供。私营企业发电量在可再生能源基础电力中的份
额最大 (847MWp，61.6%)，其次是公有企业 (292MWp，21.2%) 和合资企业 (235MWp
，17.1%)。 表1列出了太阳能和风能发电厂的所有权归属情况。

孟加拉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者主要依靠贷款进行项目建设（表2）。根据孟加拉电力
发展委员会（BPDB），截至2023年，已投资约95亿美元，建成了11座太阳能发电厂，
总装机容量537MWp。 贷款这一融资方式占比最大，为91.7%（87亿美元），其他融资
模式还包括过桥贷款（0.27%）、优惠贷款（0.16%）、股权质押贷款（1.62%）、绿色
债券（3.12%）、非优惠贷款（1.1%）和银团定期贷款（2.04%）。这凸显了可再生能源
项目融资对贷款的高度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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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削减范围未覆盖整个可再生能源供应链。

4.3 净计量电价政策

孟加拉可持续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局 (SREDA) 编制了《2018年净
计量电价指南》，旨在通过建造太阳能屋顶来丰富可再生能源
应用场景。根据这项政策，安装可再生能源发电装置的消费者
可将多余电力回输至电网，继而在下月电费中做相应抵扣。住
宅用户发电系统的上限为25kWp，商业用户为300kWp。各家
电企对回输至电网的多余电力定价不尽相同，从每千瓦时
4.3679塔卡到6.4531塔卡不等。目前，孟加拉拥有1941个采用净
计量电价的回输系统，电量总计84592MW。孟加拉的这些政策
朝着可再生能源推广迈出了重要一步，然而，不同的住宅和商
业用户电费及容量限制使政策更为复杂化。这可能会成为大规
模安装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的绊脚石，与中国更简单、更统一
的方法相比明显缺少吸引力。

4.4 上网电价

在孟加拉，太阳能项目的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0.10美元，首个
陆上风电项目的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0.12美元。孟加拉电力发
展委员会承诺在之后20年，会以固定价格从这些项目购买电力
。2023年，该国政府为三个主要太阳能项目（共计370MW）核
准了项目的上网电价，其中包括迪纳杰布尔的200MW发电设施
、费尼的100MW电力项目和班达尔班的70MW发电厂，确保整
个项目周期的收入稳定性。

但是，孟加拉尚未设定长期且有竞争力的电价，为可再生能源
企业的所有项目获得稳定收入提供支撑。这些电价也不会根据
市场和技术变化做定期调整，来降低中国等投资者的金融风险
。 

5.  孟加拉可再生能源领域吸引海外投资面临的挑战
与风险

孟加拉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者面临多重风险，特别是固定成
本高昂和融资困难等。鉴于此，孟加拉银行实施了多项再融资
计划为这些投资提供支持，这包括40亿塔卡（约3345万美金）
的绿色倡议基金、15亿塔卡（约1254万美金）的伊斯兰银行计
划、2亿美元的纺织和皮革行业绿色技术基金 (GTF) 以及100亿
塔卡（约8360万美金）的技术发展基金 (TDF)。

中国对孟加拉可再生能源行业的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
否获得优惠融资。全球基金虽然多达397.4亿美元，但中国投资
者更喜欢从“一带一路”相关中国机构融资，原因在于其利率
优惠且还款期限较长。

然而，孟加拉经济面临的挑战给中国未来投资带来了不确定性
。中国投资者通常不会直接参与项目早期规划，而喜欢由当地
实体来负责规划选址。这便于中国企业随后作为设备供应商和
投资者参与项目，也能为获得中方融资提供便利。

中国企业会在当地设立实体来负责运营能源项目，但更喜欢快

----------------------------------

孟加拉可再生能源发电融资主要依
靠传统贷款（91.7%），其次是绿
色债券（3.1%）、银团定期贷款（
2.0%）、股权质押贷款（1.6%）和
非优惠贷款（1.1%）等。

在孟加拉可再生能源领域，对海外
投资具有吸引力的金融和财政工具
并不多。对于未来，孟加拉可借鉴
中国的一些列财政和金融模式，这
包括（1）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PPP）；（2）建设-运营-拥有-移
交（BOOT）模式；（3）国家开
发银行贷款；（4）税收抵免与豁
免；（5）加速折旧；（6）优惠贷
款；（7）碳排放交易；（8）绿色
电力证书。 

吸引中国海外投资需采取：设立基
金，以便提供对冲产品、补贴货币
互换和部分外汇损失担保；制定双
边货币互换协议；提供费率固定的
长期购电协议；与中国教育机构开
展合作，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建立
功能齐全的“一站式”服务中心，
由一个机构负责所有许可审批职能
；多边开发银行（世界银行、亚洲
开发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等）提供
部分风险担保，最大限度降低投资
风险。  

为100亿塔卡（约1.18亿美元），为出口行业技术升级提供支
持，以5%至6%的利率提供3至10年期贷款。

2023年，孟加拉银行为绿色金融配给大量资金，银行共发放
1264.1亿塔卡（约10.6亿美元），非银行金融机构共发放235.8
亿塔卡（约2亿美元）。孟加拉银行规定，每年必须将15%的
贷款用于可持续项目，其中2%直接对标绿色项目，为环保项
目建设提供资金保障。绿色贷款必须符合严格的环境标准，
而且透明度和问责制方面也有规定。

此外，孟加拉银行还发行和推广绿色债券，为气候和环境项
目提供资金。这些债券需获得专门认证，遵守气候债券倡议
（CBI）等公认标准，并定期报告相关环境影响，确保为可持
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

3.2 发展贷款和赠款

国际开发协会 (IDA) 已承诺提供400亿美元，其中5.24亿美元
专门用于发展可再生能源。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机构
参与了总额3.2亿美元的合作气候融资计划，进一步彰显了全
球对孟加拉能源转型的支持。

欧洲投资银行（EIB）和欧盟已承诺投资3.95亿欧元，用于
750MW可再生能源项目建设，其中包括3.5亿欧元框架贷款和
4500万欧元赠款。此外，国际金融公司 (IFC) 正在为东南亚清
洁能源基金二期提供1500万美元的投资，专门用于孟加拉可
再生能源项目。德国还根据2024年孟加拉-德国发展合作谈判
协议，向孟加拉援助了2.325亿欧元。

4. 可再生能源领域吸引海外投资的财政工具

孟加拉可再生能源领域拥有几种可用于吸引投资的财政工具
。这些财政激励措施都适用于需要本地和外国融资的可再生
能源项目，其中包括来自中国的海外投资和融资。 

4.1 免税期

在孟加拉，2023年1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投入运营的电力企
业（煤电公司除外），直到2036年6月30日之前均可享受全额
所得税豁免（仅限于发电收入）。2024年7月1日至2025年6月
30日成立的企业，可连续五年享受100%免税，之后三年减免
50%，随后两年再减免25%。此外，必须将30%的免税收入用
于再投资，并将10%的利润用于购买孟加拉上市公司股票。
但与中国相比，孟加拉的免税政策缺乏稳定性和长期性，且
免税额度逐步减少。

4.2 关税减免

在孟加拉，可再生能源领域的零部件和机械设备通常可享受
关税减免，并且光伏电池和太阳能灯等一些产品完全免税。
光伏发电系统和风力发电机的关税最低为1%，而带保温水箱
的太阳能热水器能享受10%关税减免。这些激励措施旨在加
大对可再生能源技术的投资力度。与中国相比，孟加拉的关

管不一致以及缺乏优先接入国家电网的权利。“宏观经济环境
”类别下的挑战包括货币风险、能否获得地方融资以及缺乏熟
练劳动力。“自然条件”类别下的挑战包括土地供应有限，外
国投资者在土地征用方面面临监管障碍，以及土地相关谈判程
序复杂。上述三类挑战详见表3，且在本研究报告中有更详细
的讨论。

6. 中国推动可再生能源融资的金融和财政机制：孟
加拉可借鉴的经验 

孟加拉可再生能源领域要应对海外引资方面的挑战与风险，就
必须研究中国等主要全球参与者所采用的成功战略。中国作为
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领头羊，实施的财政和金融机制非常有
效，推动着国内可再生能源项目不断发展。通过了解这些战略
，孟加拉可以更好地调和自身政策与中国投资者的期望，增强
其作为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

孟加拉可以借鉴中国采用的多种财政和金融机制，促进其可再
生能源发展。

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PPP)：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公私合作伙伴

速转让所有权，孟加拉则倾向于长期持有。为吸引中国投资，
孟加拉需大力发展输电基础设施，否则即使可再生能源项目潜
在收益再大，中国投资者对于是否参与也会犹豫不决。采用短
期“建设-运营-移交” (BOT) 模式有助于化解此类基础设施挑
战，而且这也符合中国投资者的期望。

此外，一些关键风险仍然存在，其中包括当地货币波动带来的
货币风险，官僚作风带来的审批风险，以及融资风险（能否获
得负担得起的资金）。其他挑战包括土地征用、社会认可度、
并网限制及承购商信用风险等，这些都会影响项目可行性。

中国投资者的另一个主要担忧是，如果项目出现争端，孟加拉
政府只愿在本国消化。这与倡导中立和第三方仲裁原则的国际
规范截然相反。此外，孟加拉外汇储备危机持续不断，对外国
投资者缺乏有力保障，都引发了人们对能否以美元收汇利润的
担忧。孟加拉没有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采取部分风险担保等
举措（通过新开发银行或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机构），这
进一步阻碍了外国投资。

非金融障碍方面共包含三大类别的九个问题。“制度环境”类
别下的挑战包括行政延误、项目招标和审批中的腐败行为、监

加速折旧：在中国，可再生能源资产通常都可参与“加速折旧
”计划，这有助于企业更快冲销投资成本，提高财务回报，进
而展开更多投资。此外，可再生能源投资企业有时还能从应税
收入中扣除相当一部分投资，这为发展可再生能源提供了直接
经济性激励。

绿色债券：2023年，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绿色债券发行国之一的
地位再次得到巩固，总发行量约777亿美元，较前几年大幅增
长。这些资金中有相当一部分用于可再生能源项目，如太阳能
、风能和水力发电等。例如，例如，中国工商银行投入很大一
部分绿色债券收益，支持建设大型太阳能电站和风电场，推动
实现到2030年中国太阳能和风电装机容量达1200GW的目标。

为加强绿色债券市场建设，2022年中国人民银行出台新指南来
加强规范，明确了绿色项目认定范围，设计了严格报告制度和
第三方评估认证要求。此外在2023年，中国还采用了国际资本
市场协会的绿色债券原则，推动绿色债券市场与国际标准接轨
。这种接轨提高了市场透明度，增强了投资者信心，践行了全
球最佳环境标准，有助于吸引更多外国投资。

优惠贷款：中国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银行经常提供优惠贷款，
这些金融产品包括低息贷款和长期融资等，是专为清洁能源计
划而设计。

2023年，仅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一家为可再生能源项目发放的优
惠贷款就超过300亿美元。这些资金支撑了一系列项目建设，
如在沙漠地区建造大型太阳能发电场，在沿海地区开发海上风
电项目等。

全球最大的太阳能发电场之一——三峡新能源项目便是这些贷
款的受益方，它利用国家开发银行巨额融资，增建光伏设备
10GW。此外，龙源电力集团也是依靠优惠贷款，新增风电装
机容量超过5GW。 

碳交易：中国碳排放交易体系正式启动于2021年7月。它已成
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覆盖约2200座发电厂共计约45亿吨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该体系旨在通过碳定价来推动减少温室气
体排放，提高可再生能源项目相比于化石燃料的经济吸引力。

碳排放交易体系有助于提高风能、太阳能和水力发电等清洁能
源的成本竞争力，直接驱动了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发展。2023年
，中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内碳配额价格为每吨二氧化碳当量40元
（6.20美元），交易量超1.79亿吨，市场价值超71亿元人民币
（11亿美元）。随着市场不断成熟并扩展到水泥、钢铁和石化
等行业，预计到2025年该体系将覆盖约80亿吨二氧化碳。

为确保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有效性，中国政府正在推动完善监管
框架和市场机制。这包括改进监测、报告和核查 (MRV) 系统
，开发碳期货和期权等金融工具，为市场参与者提供更多灵活
性和风险管理方法。

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中国可再生能源绿证交易市场启动
于2017年7月，发电企业可出售自产电力绿证（与实际电力分

关系中，由私营企业提供资金和专业技术，而政府负责提供补
贴、税收优惠和有利的监管环境。这些长期合同规定由公有和
私营企业共同分担风险和分享回报，政府通常会通过保障最低
收入来吸引投资者。

在中国，公私合作伙伴关系能为可再生能源项目带来先进技术
和高效管理方法，加速其发展步伐，实现可再生能源目标，从
而不断推动创新。政策确定性对于此类项目融资至关重要；中
国在2013年的电改方案中提出电价25年保持不变，这为安全投
资和实现雄心勃勃的可再生能源目标提供了必要保障。

上网电价：2009年，中国国家发改委首次针对陆上风电、太阳
能光伏、分布式太阳能和海上风电行业设定上网电价，随后又
多次定期调整。标杆电价和补贴政策在这些调整中得以落地，
促进了可再生能源行业的技术进步，提高了竞争力。2021年，
补贴结构开始转向市场化交易，中央政府削减了新项目补贴。
这一变化旨在促进光伏发电、陆上和海上风电以及太阳能热发
电等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建设-运营-拥有-移交：“建设-运营-拥有-移交”是一种公私
合作模式，在中国被广泛应用于包括可再生能源行业在内的基
础设施和能源等领域。在这种模式下，可再生能源设施在一定
时期内由私营实体负责融资、设计、建造和运营，在所有权期
间的运营风险和成本由私营实体承担。私营实体的投资回报就
是能源销售收入。约定期限过后，项目所有权一般会无偿移交
给公有企业。

“建设-运营-拥有-移交”模式为中国可再生能源行业提供了
显著优势。将运营风险转移给私营企业，有利于公共部门构建
稳定的监管环境。私营实体能够带来先进技术和高效管理方法
，因此这种风险转移有助于提高运营效率和创新能力。此外，
该模式利用的是私人资本，即减少了公共支出需求，也减轻了
财政负担。最终结果是可再生能源项目的质量标准将能得到提
高，部署步伐也会进一步加快，从而帮助中国实现环境目标和
满足能源需求。

国家开发银行贷款：在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银行的协作下，
中国已成为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全球领导者。到2023年，中国太
阳能光伏发电量将增加85%，风能发电量将增加60%，这是提
前实现2030年目标战略的重要一环。新开发银行在这一增长中
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计划每年增加贷款12亿美元，其中9.11亿
美元已分配给了清洁能源项目。凭借强大的资金支持和有利的
政策环境，中国有望在2028年之前达到全球新增可再生能源装
机容量的近60%，实现其可持续能源发展承诺。

税收抵免与豁免：中国对进口的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和水
力发电系统等基本可再生能源设备免征增值税，目的在于降低
初始资本成本，提高项目建设可行性。另外在可再生能源行业
，企业所得税按15%的税率缴纳，远低于一般适用的25%税率
，从而大幅降低了企业运营成本。此外，一些可再生能源项目
还能享受到免税期政策，即最初几年享受税收全免待遇，随后
享受税收减免待遇。这种分阶段税收减免有助于可再生能源企
业在早期阶段改善现金流，增加财务稳定性。

开），以此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到2023年底，此类绿证已核
发超过2000万个，反映出市场增长强劲。

中国政府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包括强制耗能大户购买绿证以及
提供补贴等，在刺激需求的同时也为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了稳
定收入来源。中国还综合运用可再生能源绿证交易市场与碳排
放交易体系，帮助企业有效实现可再生能源和碳减排目标。

2023年，绿证收入惠及的太阳能光伏项目超过5GW，风能项目
达到4GW，为中国实现可再生能源目标做出了重大贡献。

7. 孟加拉吸引可再生能源海外投资的策略建议

根据调查结果，现按照实施时间（近期行动和长期行动）向孟
加拉政府以及中国潜在投资者提出以下建议：

7.1 金融战略和货币风险管理

近期行动：孟加拉政府应设立专项基金以应对货币风险，提供
对冲产品、补贴货币掉期和部分外汇损失保障机制。这将能为
担心货币波动的中国投资者提供安全保障。政府还应鼓励地方
银行提供塔卡信贷，鼓励外国投资者采用以塔卡计价的本币债
券，从而减少对外币债务的依赖。 

长期行动：与主要合作伙伴建立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将有助于稳
定本币流动性，减少孟加拉外汇风险。孟加拉可效仿中国以人
民币计价的投资模式，建立外汇稳定基金，促进本币融资。国
家金融机构可提供若干对冲工具，如远期合约和掉期，确保汇
率长期稳定。

7.2 市场风险和确保收益

近期行动：为确保收益和降低市场风险，政府应签订长期购电
协议且保持电价固定，确保投资者可获得回报。设立市场稳定
基金，用于补偿投资者因监管变更或市场波动导致的收入损失
。

长期行动：加强政府财政担保下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建设，进
一步增强投资者的长期信心。

7.3 劳动力市场发展

近期行动：与中国教育机构开展合作，开设专业培训机构和职
业课程，快速提升本地劳动力技术水平。

长期行动：实施劳动力流动计划，根据需求配置熟练劳动力，
鼓励外国企业设立本地培训中心并与本地公司开展合作，不断
提升市场竞争力。

7.4 获取地方融资和绿色投资

近期行动：孟加拉银行和本地私人银行应设立由国家支持的绿
色银行，或专门成立可再生能源基金，提供低成本融资服务，
加快可再生能源项目开发步伐。

长期行动：为绿色债券市场和风险投资提供税收优惠和补贴，
进一步完善监管环境，这有利于构建完善的可再生能源融资生
态系统。简化行政流程和减少官僚作风，有助于降低融资成本
，增强投资环境吸引力。

7.5 监管框架和投资环境

近期行动：为减少项目分配中的腐败行为，孟加拉可借鉴中国
的透明竞争招标制度，确保所有投资者都能公平参与。

长期行动：应建立“一站式”服务中心，由单个机构承担全部
许可审批职能，以此减少行政延误，最大限度减轻投资者的合
规负担。应以中国《可再生能源法》为蓝本，建立明确且一致
的监管框架，减少投资不确定因素，促进投资长期稳定发展。

7.6 减轻外国投资者风险

近期行动：孟加拉银行应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国际金
融公司等全球金融机构合作，提供部分风险担保，最大程度降
低投资风险，进一步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 

长期行动：孟加拉应采纳符合国际仲裁标准的争端解决政策，
为跨境投资争端引入中立第三方评估机制，这将能增强投资者
对项目长期稳定推进的信心。

7.7 货币兑换通道和确保投资者利益

近期行动：鉴于国家正深陷外汇储备危机，孟加拉银行应为可
再生能源投资者设立专用本币兑换通道，便于及时将塔卡收益
兑换为美元。

长期行动：孟加拉应继续争取中国拟供的贷款援助（以人民币
兑付，合计50亿美元），以此缓解外汇储备压力，进一步增强
投资者信心。 

7.8 全球气候资金和多元化融资

近期行动：应鼓励中国投资者利用全球气候资金（特别是非中
国资源）来拓展资金来源，与其他国家合作扶持脆弱地区的可
再生能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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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私营实体名下的太阳能发电厂数量更多，但大部分投资都
流向了公有企业，其驱动因素包括政府优先扶持项目、国际援
助和优惠贷款等。得益于政府背书、担保和规模经济，公共项
目一般显得风险较低，大型项目对投资者更具吸引力。相比之
下，私营实体的项目通常规模较小、风险更高，融资机会有限
。
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统计，2010年至2022年该领域累计投
资约390亿美元，其中约10亿美元在2016年至2021年间流向了
可再生能源领域。在此期间，中国一直是孟加拉电力行业的最
大投资者，2010年至2023年间投资总额达122.9亿美元。然而，
这些投资大都流入了化石能源领域，其中51.7%被用于煤炭项
目，9.4%被用于天然气项目，8.1%被用于石油项目，而可再生
能源仅占4.8%。
 
中国投资高峰出现在2015年至2019年间，占这几年投资总额的
77.5%，但这一趋势近年来有所下降。中国国有企业占据投资
主导地位，占总投资的93.2%；私人投资仅占6.8% 。放眼全球
，私营企业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比重越来越大；而在孟加
拉，国有企业仍扮演着主要角色。为加强可再生能源开发建设
，孟加拉需要吸引更多私人投资和中国国有企业融资。

中国已成为全球可再生能源领域的主要投资者。中国企业（包
括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一直是全球电力行业的主要投资者，
聚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中国在全球的电力资产约为1150亿美元
，主要投资于亚洲与拉美的发展中国家。这些投资覆盖到了各
种能源项目建设，其中水电、风能和太阳能最受关注。值得注
意的是，尽管很大一部分中国投资仍对标化石燃料项目，但开
始关注可再生能源技术的中国私营企业也越来越多。通过借鉴
中国的成功投资战略，孟加拉可以克服障碍和降低风险，为吸
引中国投资于其可再生能源领域创造更有利的环境。

3. 孟加拉可再生能源领域吸引海外投资的金融工具

在孟加拉可再生能源领域，对海外投资具有吸引力的金融工具
并不多。

3.1 孟加拉银行再融资计划 

孟加拉银行推出了多项再融资计划，为可持续能源项目提供支
持。绿色转型基金 (GTF) 最初为2亿美元，后增资2亿欧元（总
计4.187亿美元），以优惠利率为绿色节能机械设备（尤其是可
再生能源机械设备）提供长期融资。技术发展基金 (TDF) 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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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孟加拉加快可再生能源融资步伐，对于实现到2041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40%的宏伟目
标至关重要。目前，可再生能源在孟加拉能源结构中的占比仅为4.5%，因此未来需要大
量投资才能实现这一目标。除了各类国内外能源融资模式外，海外投资（尤其是来自中
国的投资）将在该行业扮演重要角色。中国已成为可再生能源领域最大的海外投资者—
—2023年其在清洁能源领域投资约6760亿美元，大概占据全球总额的38%；而据彭博社
报道，这一数字预计到2024年将会增至6800亿美元。鉴于孟加拉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
需求巨大（每年15.3亿~17.1亿美元），中国海外投资将会在该融资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
。 
值得注意的是，孟加拉传统的财政和金融工具在吸引海外投资方面缺乏吸引力。比较而
言，中国在吸引国内外投资方面运用了多种财政金融工具，值得孟加拉借鉴。本简报正
是在此背景下，并参考《掌控财政格局：瞄准中国在孟加拉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海外投资
》这一详细研究报告编写而成，具体目标包括以下四个：(1) 调查现有的可再生能源融
资财政和金融工具，以及它们在投资吸引力方面的局限性；(2) 分析可再生能源领域供
应链发展方面的主要制约因素；(3) 借鉴中国的可再生能源融资经验；(4) 就孟加拉如何
吸引海外投资（尤其是中国海外投资），为决策者、政府官员和融资机构提出一系列建
议。  

2. 孟加拉可再生能源领域融资概况

孟加拉可再生能源发电总量1374MWp，其中798MWp为并网发电，576MWp为离网发电
。从另一维度看，该国约39.1%的可再生能源电力产自太阳能并网电厂 (537MWp) ，
4.4%出自风力发电厂 (60.9MWp) ，14.6%来自水力发电厂(200MWp) ，其余41.9%由离网
式太阳能家庭发电系统(576MWp) 提供。私营企业发电量在可再生能源基础电力中的份
额最大 (847MWp，61.6%)，其次是公有企业 (292MWp，21.2%) 和合资企业 (235MWp
，17.1%)。 表1列出了太阳能和风能发电厂的所有权归属情况。

孟加拉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者主要依靠贷款进行项目建设（表2）。根据孟加拉电力
发展委员会（BPDB），截至2023年，已投资约95亿美元，建成了11座太阳能发电厂，
总装机容量537MWp。 贷款这一融资方式占比最大，为91.7%（87亿美元），其他融资
模式还包括过桥贷款（0.27%）、优惠贷款（0.16%）、股权质押贷款（1.62%）、绿色
债券（3.12%）、非优惠贷款（1.1%）和银团定期贷款（2.04%）。这凸显了可再生能源
项目融资对贷款的高度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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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削减范围未覆盖整个可再生能源供应链。

4.3 净计量电价政策

孟加拉可持续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局 (SREDA) 编制了《2018年净
计量电价指南》，旨在通过建造太阳能屋顶来丰富可再生能源
应用场景。根据这项政策，安装可再生能源发电装置的消费者
可将多余电力回输至电网，继而在下月电费中做相应抵扣。住
宅用户发电系统的上限为25kWp，商业用户为300kWp。各家
电企对回输至电网的多余电力定价不尽相同，从每千瓦时
4.3679塔卡到6.4531塔卡不等。目前，孟加拉拥有1941个采用净
计量电价的回输系统，电量总计84592MW。孟加拉的这些政策
朝着可再生能源推广迈出了重要一步，然而，不同的住宅和商
业用户电费及容量限制使政策更为复杂化。这可能会成为大规
模安装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的绊脚石，与中国更简单、更统一
的方法相比明显缺少吸引力。

4.4 上网电价

在孟加拉，太阳能项目的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0.10美元，首个
陆上风电项目的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0.12美元。孟加拉电力发
展委员会承诺在之后20年，会以固定价格从这些项目购买电力
。2023年，该国政府为三个主要太阳能项目（共计370MW）核
准了项目的上网电价，其中包括迪纳杰布尔的200MW发电设施
、费尼的100MW电力项目和班达尔班的70MW发电厂，确保整
个项目周期的收入稳定性。

但是，孟加拉尚未设定长期且有竞争力的电价，为可再生能源
企业的所有项目获得稳定收入提供支撑。这些电价也不会根据
市场和技术变化做定期调整，来降低中国等投资者的金融风险
。 

5.  孟加拉可再生能源领域吸引海外投资面临的挑战
与风险

孟加拉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者面临多重风险，特别是固定成
本高昂和融资困难等。鉴于此，孟加拉银行实施了多项再融资
计划为这些投资提供支持，这包括40亿塔卡（约3345万美金）
的绿色倡议基金、15亿塔卡（约1254万美金）的伊斯兰银行计
划、2亿美元的纺织和皮革行业绿色技术基金 (GTF) 以及100亿
塔卡（约8360万美金）的技术发展基金 (TDF)。

中国对孟加拉可再生能源行业的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
否获得优惠融资。全球基金虽然多达397.4亿美元，但中国投资
者更喜欢从“一带一路”相关中国机构融资，原因在于其利率
优惠且还款期限较长。

然而，孟加拉经济面临的挑战给中国未来投资带来了不确定性
。中国投资者通常不会直接参与项目早期规划，而喜欢由当地
实体来负责规划选址。这便于中国企业随后作为设备供应商和
投资者参与项目，也能为获得中方融资提供便利。

中国企业会在当地设立实体来负责运营能源项目，但更喜欢快

为100亿塔卡（约1.18亿美元），为出口行业技术升级提供支
持，以5%至6%的利率提供3至10年期贷款。

2023年，孟加拉银行为绿色金融配给大量资金，银行共发放
1264.1亿塔卡（约10.6亿美元），非银行金融机构共发放235.8
亿塔卡（约2亿美元）。孟加拉银行规定，每年必须将15%的
贷款用于可持续项目，其中2%直接对标绿色项目，为环保项
目建设提供资金保障。绿色贷款必须符合严格的环境标准，
而且透明度和问责制方面也有规定。

此外，孟加拉银行还发行和推广绿色债券，为气候和环境项
目提供资金。这些债券需获得专门认证，遵守气候债券倡议
（CBI）等公认标准，并定期报告相关环境影响，确保为可持
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

3.2 发展贷款和赠款

国际开发协会 (IDA) 已承诺提供400亿美元，其中5.24亿美元
专门用于发展可再生能源。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机构
参与了总额3.2亿美元的合作气候融资计划，进一步彰显了全
球对孟加拉能源转型的支持。

欧洲投资银行（EIB）和欧盟已承诺投资3.95亿欧元，用于
750MW可再生能源项目建设，其中包括3.5亿欧元框架贷款和
4500万欧元赠款。此外，国际金融公司 (IFC) 正在为东南亚清
洁能源基金二期提供1500万美元的投资，专门用于孟加拉可
再生能源项目。德国还根据2024年孟加拉-德国发展合作谈判
协议，向孟加拉援助了2.325亿欧元。

4. 可再生能源领域吸引海外投资的财政工具

孟加拉可再生能源领域拥有几种可用于吸引投资的财政工具
。这些财政激励措施都适用于需要本地和外国融资的可再生
能源项目，其中包括来自中国的海外投资和融资。 

4.1 免税期

在孟加拉，2023年1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投入运营的电力企
业（煤电公司除外），直到2036年6月30日之前均可享受全额
所得税豁免（仅限于发电收入）。2024年7月1日至2025年6月
30日成立的企业，可连续五年享受100%免税，之后三年减免
50%，随后两年再减免25%。此外，必须将30%的免税收入用
于再投资，并将10%的利润用于购买孟加拉上市公司股票。
但与中国相比，孟加拉的免税政策缺乏稳定性和长期性，且
免税额度逐步减少。

4.2 关税减免

在孟加拉，可再生能源领域的零部件和机械设备通常可享受
关税减免，并且光伏电池和太阳能灯等一些产品完全免税。
光伏发电系统和风力发电机的关税最低为1%，而带保温水箱
的太阳能热水器能享受10%关税减免。这些激励措施旨在加
大对可再生能源技术的投资力度。与中国相比，孟加拉的关

管不一致以及缺乏优先接入国家电网的权利。“宏观经济环境
”类别下的挑战包括货币风险、能否获得地方融资以及缺乏熟
练劳动力。“自然条件”类别下的挑战包括土地供应有限，外
国投资者在土地征用方面面临监管障碍，以及土地相关谈判程
序复杂。上述三类挑战详见表3，且在本研究报告中有更详细
的讨论。

6. 中国推动可再生能源融资的金融和财政机制：孟
加拉可借鉴的经验 

孟加拉可再生能源领域要应对海外引资方面的挑战与风险，就
必须研究中国等主要全球参与者所采用的成功战略。中国作为
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领头羊，实施的财政和金融机制非常有
效，推动着国内可再生能源项目不断发展。通过了解这些战略
，孟加拉可以更好地调和自身政策与中国投资者的期望，增强
其作为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

孟加拉可以借鉴中国采用的多种财政和金融机制，促进其可再
生能源发展。

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PPP)：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公私合作伙伴

速转让所有权，孟加拉则倾向于长期持有。为吸引中国投资，
孟加拉需大力发展输电基础设施，否则即使可再生能源项目潜
在收益再大，中国投资者对于是否参与也会犹豫不决。采用短
期“建设-运营-移交” (BOT) 模式有助于化解此类基础设施挑
战，而且这也符合中国投资者的期望。

此外，一些关键风险仍然存在，其中包括当地货币波动带来的
货币风险，官僚作风带来的审批风险，以及融资风险（能否获
得负担得起的资金）。其他挑战包括土地征用、社会认可度、
并网限制及承购商信用风险等，这些都会影响项目可行性。

中国投资者的另一个主要担忧是，如果项目出现争端，孟加拉
政府只愿在本国消化。这与倡导中立和第三方仲裁原则的国际
规范截然相反。此外，孟加拉外汇储备危机持续不断，对外国
投资者缺乏有力保障，都引发了人们对能否以美元收汇利润的
担忧。孟加拉没有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采取部分风险担保等
举措（通过新开发银行或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机构），这
进一步阻碍了外国投资。

非金融障碍方面共包含三大类别的九个问题。“制度环境”类
别下的挑战包括行政延误、项目招标和审批中的腐败行为、监

加速折旧：在中国，可再生能源资产通常都可参与“加速折旧
”计划，这有助于企业更快冲销投资成本，提高财务回报，进
而展开更多投资。此外，可再生能源投资企业有时还能从应税
收入中扣除相当一部分投资，这为发展可再生能源提供了直接
经济性激励。

绿色债券：2023年，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绿色债券发行国之一的
地位再次得到巩固，总发行量约777亿美元，较前几年大幅增
长。这些资金中有相当一部分用于可再生能源项目，如太阳能
、风能和水力发电等。例如，例如，中国工商银行投入很大一
部分绿色债券收益，支持建设大型太阳能电站和风电场，推动
实现到2030年中国太阳能和风电装机容量达1200GW的目标。

为加强绿色债券市场建设，2022年中国人民银行出台新指南来
加强规范，明确了绿色项目认定范围，设计了严格报告制度和
第三方评估认证要求。此外在2023年，中国还采用了国际资本
市场协会的绿色债券原则，推动绿色债券市场与国际标准接轨
。这种接轨提高了市场透明度，增强了投资者信心，践行了全
球最佳环境标准，有助于吸引更多外国投资。

优惠贷款：中国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银行经常提供优惠贷款，
这些金融产品包括低息贷款和长期融资等，是专为清洁能源计
划而设计。

2023年，仅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一家为可再生能源项目发放的优
惠贷款就超过300亿美元。这些资金支撑了一系列项目建设，
如在沙漠地区建造大型太阳能发电场，在沿海地区开发海上风
电项目等。

全球最大的太阳能发电场之一——三峡新能源项目便是这些贷
款的受益方，它利用国家开发银行巨额融资，增建光伏设备
10GW。此外，龙源电力集团也是依靠优惠贷款，新增风电装
机容量超过5GW。 

碳交易：中国碳排放交易体系正式启动于2021年7月。它已成
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覆盖约2200座发电厂共计约45亿吨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该体系旨在通过碳定价来推动减少温室气
体排放，提高可再生能源项目相比于化石燃料的经济吸引力。

碳排放交易体系有助于提高风能、太阳能和水力发电等清洁能
源的成本竞争力，直接驱动了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发展。2023年
，中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内碳配额价格为每吨二氧化碳当量40元
（6.20美元），交易量超1.79亿吨，市场价值超71亿元人民币
（11亿美元）。随着市场不断成熟并扩展到水泥、钢铁和石化
等行业，预计到2025年该体系将覆盖约80亿吨二氧化碳。

为确保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有效性，中国政府正在推动完善监管
框架和市场机制。这包括改进监测、报告和核查 (MRV) 系统
，开发碳期货和期权等金融工具，为市场参与者提供更多灵活
性和风险管理方法。

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中国可再生能源绿证交易市场启动
于2017年7月，发电企业可出售自产电力绿证（与实际电力分

关系中，由私营企业提供资金和专业技术，而政府负责提供补
贴、税收优惠和有利的监管环境。这些长期合同规定由公有和
私营企业共同分担风险和分享回报，政府通常会通过保障最低
收入来吸引投资者。

在中国，公私合作伙伴关系能为可再生能源项目带来先进技术
和高效管理方法，加速其发展步伐，实现可再生能源目标，从
而不断推动创新。政策确定性对于此类项目融资至关重要；中
国在2013年的电改方案中提出电价25年保持不变，这为安全投
资和实现雄心勃勃的可再生能源目标提供了必要保障。

上网电价：2009年，中国国家发改委首次针对陆上风电、太阳
能光伏、分布式太阳能和海上风电行业设定上网电价，随后又
多次定期调整。标杆电价和补贴政策在这些调整中得以落地，
促进了可再生能源行业的技术进步，提高了竞争力。2021年，
补贴结构开始转向市场化交易，中央政府削减了新项目补贴。
这一变化旨在促进光伏发电、陆上和海上风电以及太阳能热发
电等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建设-运营-拥有-移交：“建设-运营-拥有-移交”是一种公私
合作模式，在中国被广泛应用于包括可再生能源行业在内的基
础设施和能源等领域。在这种模式下，可再生能源设施在一定
时期内由私营实体负责融资、设计、建造和运营，在所有权期
间的运营风险和成本由私营实体承担。私营实体的投资回报就
是能源销售收入。约定期限过后，项目所有权一般会无偿移交
给公有企业。

“建设-运营-拥有-移交”模式为中国可再生能源行业提供了
显著优势。将运营风险转移给私营企业，有利于公共部门构建
稳定的监管环境。私营实体能够带来先进技术和高效管理方法
，因此这种风险转移有助于提高运营效率和创新能力。此外，
该模式利用的是私人资本，即减少了公共支出需求，也减轻了
财政负担。最终结果是可再生能源项目的质量标准将能得到提
高，部署步伐也会进一步加快，从而帮助中国实现环境目标和
满足能源需求。

国家开发银行贷款：在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银行的协作下，
中国已成为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全球领导者。到2023年，中国太
阳能光伏发电量将增加85%，风能发电量将增加60%，这是提
前实现2030年目标战略的重要一环。新开发银行在这一增长中
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计划每年增加贷款12亿美元，其中9.11亿
美元已分配给了清洁能源项目。凭借强大的资金支持和有利的
政策环境，中国有望在2028年之前达到全球新增可再生能源装
机容量的近60%，实现其可持续能源发展承诺。

税收抵免与豁免：中国对进口的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和水
力发电系统等基本可再生能源设备免征增值税，目的在于降低
初始资本成本，提高项目建设可行性。另外在可再生能源行业
，企业所得税按15%的税率缴纳，远低于一般适用的25%税率
，从而大幅降低了企业运营成本。此外，一些可再生能源项目
还能享受到免税期政策，即最初几年享受税收全免待遇，随后
享受税收减免待遇。这种分阶段税收减免有助于可再生能源企
业在早期阶段改善现金流，增加财务稳定性。

开），以此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到2023年底，此类绿证已核
发超过2000万个，反映出市场增长强劲。

中国政府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包括强制耗能大户购买绿证以及
提供补贴等，在刺激需求的同时也为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了稳
定收入来源。中国还综合运用可再生能源绿证交易市场与碳排
放交易体系，帮助企业有效实现可再生能源和碳减排目标。

2023年，绿证收入惠及的太阳能光伏项目超过5GW，风能项目
达到4GW，为中国实现可再生能源目标做出了重大贡献。

7. 孟加拉吸引可再生能源海外投资的策略建议

根据调查结果，现按照实施时间（近期行动和长期行动）向孟
加拉政府以及中国潜在投资者提出以下建议：

7.1 金融战略和货币风险管理

近期行动：孟加拉政府应设立专项基金以应对货币风险，提供
对冲产品、补贴货币掉期和部分外汇损失保障机制。这将能为
担心货币波动的中国投资者提供安全保障。政府还应鼓励地方
银行提供塔卡信贷，鼓励外国投资者采用以塔卡计价的本币债
券，从而减少对外币债务的依赖。 

长期行动：与主要合作伙伴建立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将有助于稳
定本币流动性，减少孟加拉外汇风险。孟加拉可效仿中国以人
民币计价的投资模式，建立外汇稳定基金，促进本币融资。国
家金融机构可提供若干对冲工具，如远期合约和掉期，确保汇
率长期稳定。

7.2 市场风险和确保收益

近期行动：为确保收益和降低市场风险，政府应签订长期购电
协议且保持电价固定，确保投资者可获得回报。设立市场稳定
基金，用于补偿投资者因监管变更或市场波动导致的收入损失
。

长期行动：加强政府财政担保下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建设，进
一步增强投资者的长期信心。

7.3 劳动力市场发展

近期行动：与中国教育机构开展合作，开设专业培训机构和职
业课程，快速提升本地劳动力技术水平。

长期行动：实施劳动力流动计划，根据需求配置熟练劳动力，
鼓励外国企业设立本地培训中心并与本地公司开展合作，不断
提升市场竞争力。

7.4 获取地方融资和绿色投资

近期行动：孟加拉银行和本地私人银行应设立由国家支持的绿
色银行，或专门成立可再生能源基金，提供低成本融资服务，
加快可再生能源项目开发步伐。

长期行动：为绿色债券市场和风险投资提供税收优惠和补贴，
进一步完善监管环境，这有利于构建完善的可再生能源融资生
态系统。简化行政流程和减少官僚作风，有助于降低融资成本
，增强投资环境吸引力。

7.5 监管框架和投资环境

近期行动：为减少项目分配中的腐败行为，孟加拉可借鉴中国
的透明竞争招标制度，确保所有投资者都能公平参与。

长期行动：应建立“一站式”服务中心，由单个机构承担全部
许可审批职能，以此减少行政延误，最大限度减轻投资者的合
规负担。应以中国《可再生能源法》为蓝本，建立明确且一致
的监管框架，减少投资不确定因素，促进投资长期稳定发展。

7.6 减轻外国投资者风险

近期行动：孟加拉银行应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国际金
融公司等全球金融机构合作，提供部分风险担保，最大程度降
低投资风险，进一步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 

长期行动：孟加拉应采纳符合国际仲裁标准的争端解决政策，
为跨境投资争端引入中立第三方评估机制，这将能增强投资者
对项目长期稳定推进的信心。

7.7 货币兑换通道和确保投资者利益

近期行动：鉴于国家正深陷外汇储备危机，孟加拉银行应为可
再生能源投资者设立专用本币兑换通道，便于及时将塔卡收益
兑换为美元。

长期行动：孟加拉应继续争取中国拟供的贷款援助（以人民币
兑付，合计50亿美元），以此缓解外汇储备压力，进一步增强
投资者信心。 

7.8 全球气候资金和多元化融资

近期行动：应鼓励中国投资者利用全球气候资金（特别是非中
国资源）来拓展资金来源，与其他国家合作扶持脆弱地区的可
再生能源发展。 

公有企业 

私营企业

合资企业

未分类

总计

4

6

2

12

表1：太阳能和风能并网电厂
所有权

资料来源：基于以下数据库: www.changeinitiaitves.bd 

电厂数量 总发电量
(MWp)

91

211

235

537

4

3

1

4

12

112.9

215.0

30.0

275.0

632.9

0.9 (1)
60 (1)

不适用

不适用
60.9

电厂数量 总发电量
 (MWp)

已建成及运营电厂

风能并网电厂 太阳能并网电厂 

尽管私营实体名下的太阳能发电厂数量更多，但大部分投资都
流向了公有企业，其驱动因素包括政府优先扶持项目、国际援
助和优惠贷款等。得益于政府背书、担保和规模经济，公共项
目一般显得风险较低，大型项目对投资者更具吸引力。相比之
下，私营实体的项目通常规模较小、风险更高，融资机会有限
。
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统计，2010年至2022年该领域累计投
资约390亿美元，其中约10亿美元在2016年至2021年间流向了
可再生能源领域。在此期间，中国一直是孟加拉电力行业的最
大投资者，2010年至2023年间投资总额达122.9亿美元。然而，
这些投资大都流入了化石能源领域，其中51.7%被用于煤炭项
目，9.4%被用于天然气项目，8.1%被用于石油项目，而可再生
能源仅占4.8%。
 
中国投资高峰出现在2015年至2019年间，占这几年投资总额的
77.5%，但这一趋势近年来有所下降。中国国有企业占据投资
主导地位，占总投资的93.2%；私人投资仅占6.8% 。放眼全球
，私营企业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比重越来越大；而在孟加
拉，国有企业仍扮演着主要角色。为加强可再生能源开发建设
，孟加拉需要吸引更多私人投资和中国国有企业融资。

中国已成为全球可再生能源领域的主要投资者。中国企业（包
括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一直是全球电力行业的主要投资者，
聚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中国在全球的电力资产约为1150亿美元
，主要投资于亚洲与拉美的发展中国家。这些投资覆盖到了各
种能源项目建设，其中水电、风能和太阳能最受关注。值得注
意的是，尽管很大一部分中国投资仍对标化石燃料项目，但开
始关注可再生能源技术的中国私营企业也越来越多。通过借鉴
中国的成功投资战略，孟加拉可以克服障碍和降低风险，为吸
引中国投资于其可再生能源领域创造更有利的环境。

3. 孟加拉可再生能源领域吸引海外投资的金融工具

在孟加拉可再生能源领域，对海外投资具有吸引力的金融工具
并不多。

3.1 孟加拉银行再融资计划 

孟加拉银行推出了多项再融资计划，为可持续能源项目提供支
持。绿色转型基金 (GTF) 最初为2亿美元，后增资2亿欧元（总
计4.187亿美元），以优惠利率为绿色节能机械设备（尤其是可
再生能源机械设备）提供长期融资。技术发展基金 (TDF) 总额

政府投资

过桥贷款

优惠贷款

股权质押贷款

绿色债券

贷款

非优惠贷款

银团定期贷款

总计（百万美元）

不适用 (1)

不适用

15 (1)

不适用

不适用

8,766 (2)

103 (1)

不适用

8884 (5)

不适用

25.8 (1)

不适用

155.5 (3)

不适用

31.5 (1)

不适用

196.0 (1)

408.8 (6)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300 (1)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300 (1)

不适用(1)

25.8 (1)

15.0 (1)

155.5 (3)

300.0 (1)

8797.5 (3)

103.0 (1)

196.0 (1)

9592.8 (12)

表2：当前运营中太阳能并网电厂的融资情况（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

注：由于一家发电厂数据缺失，因此“总计”只包含11家发电厂融资金额。 

资料来源：基于以下数据库：www.changeinitiaitves.bd

公有企业（百万美元） 私营企业（百万美元） 合资企业（百万美元） 总计（百万美元）

(mil. USD)



政策对话中心（CPD）电力及能源研究报告 

1. 引言

孟加拉加快可再生能源融资步伐，对于实现到2041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40%的宏伟目
标至关重要。目前，可再生能源在孟加拉能源结构中的占比仅为4.5%，因此未来需要大
量投资才能实现这一目标。除了各类国内外能源融资模式外，海外投资（尤其是来自中
国的投资）将在该行业扮演重要角色。中国已成为可再生能源领域最大的海外投资者—
—2023年其在清洁能源领域投资约6760亿美元，大概占据全球总额的38%；而据彭博社
报道，这一数字预计到2024年将会增至6800亿美元。鉴于孟加拉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
需求巨大（每年15.3亿~17.1亿美元），中国海外投资将会在该融资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
。 
值得注意的是，孟加拉传统的财政和金融工具在吸引海外投资方面缺乏吸引力。比较而
言，中国在吸引国内外投资方面运用了多种财政金融工具，值得孟加拉借鉴。本简报正
是在此背景下，并参考《掌控财政格局：瞄准中国在孟加拉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海外投资
》这一详细研究报告编写而成，具体目标包括以下四个：(1) 调查现有的可再生能源融
资财政和金融工具，以及它们在投资吸引力方面的局限性；(2) 分析可再生能源领域供
应链发展方面的主要制约因素；(3) 借鉴中国的可再生能源融资经验；(4) 就孟加拉如何
吸引海外投资（尤其是中国海外投资），为决策者、政府官员和融资机构提出一系列建
议。  

2. 孟加拉可再生能源领域融资概况

孟加拉可再生能源发电总量1374MWp，其中798MWp为并网发电，576MWp为离网发电
。从另一维度看，该国约39.1%的可再生能源电力产自太阳能并网电厂 (537MWp) ，
4.4%出自风力发电厂 (60.9MWp) ，14.6%来自水力发电厂(200MWp) ，其余41.9%由离网
式太阳能家庭发电系统(576MWp) 提供。私营企业发电量在可再生能源基础电力中的份
额最大 (847MWp，61.6%)，其次是公有企业 (292MWp，21.2%) 和合资企业 (235MWp
，17.1%)。 表1列出了太阳能和风能发电厂的所有权归属情况。

孟加拉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者主要依靠贷款进行项目建设（表2）。根据孟加拉电力
发展委员会（BPDB），截至2023年，已投资约95亿美元，建成了11座太阳能发电厂，
总装机容量537MWp。 贷款这一融资方式占比最大，为91.7%（87亿美元），其他融资
模式还包括过桥贷款（0.27%）、优惠贷款（0.16%）、股权质押贷款（1.62%）、绿色
债券（3.12%）、非优惠贷款（1.1%）和银团定期贷款（2.04%）。这凸显了可再生能源
项目融资对贷款的高度依赖性。

--- 3 ---

税削减范围未覆盖整个可再生能源供应链。

4.3 净计量电价政策

孟加拉可持续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局 (SREDA) 编制了《2018年净
计量电价指南》，旨在通过建造太阳能屋顶来丰富可再生能源
应用场景。根据这项政策，安装可再生能源发电装置的消费者
可将多余电力回输至电网，继而在下月电费中做相应抵扣。住
宅用户发电系统的上限为25kWp，商业用户为300kWp。各家
电企对回输至电网的多余电力定价不尽相同，从每千瓦时
4.3679塔卡到6.4531塔卡不等。目前，孟加拉拥有1941个采用净
计量电价的回输系统，电量总计84592MW。孟加拉的这些政策
朝着可再生能源推广迈出了重要一步，然而，不同的住宅和商
业用户电费及容量限制使政策更为复杂化。这可能会成为大规
模安装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的绊脚石，与中国更简单、更统一
的方法相比明显缺少吸引力。

4.4 上网电价

在孟加拉，太阳能项目的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0.10美元，首个
陆上风电项目的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0.12美元。孟加拉电力发
展委员会承诺在之后20年，会以固定价格从这些项目购买电力
。2023年，该国政府为三个主要太阳能项目（共计370MW）核
准了项目的上网电价，其中包括迪纳杰布尔的200MW发电设施
、费尼的100MW电力项目和班达尔班的70MW发电厂，确保整
个项目周期的收入稳定性。

但是，孟加拉尚未设定长期且有竞争力的电价，为可再生能源
企业的所有项目获得稳定收入提供支撑。这些电价也不会根据
市场和技术变化做定期调整，来降低中国等投资者的金融风险
。 

5.  孟加拉可再生能源领域吸引海外投资面临的挑战
与风险

孟加拉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者面临多重风险，特别是固定成
本高昂和融资困难等。鉴于此，孟加拉银行实施了多项再融资
计划为这些投资提供支持，这包括40亿塔卡（约3345万美金）
的绿色倡议基金、15亿塔卡（约1254万美金）的伊斯兰银行计
划、2亿美元的纺织和皮革行业绿色技术基金 (GTF) 以及100亿
塔卡（约8360万美金）的技术发展基金 (TDF)。

中国对孟加拉可再生能源行业的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
否获得优惠融资。全球基金虽然多达397.4亿美元，但中国投资
者更喜欢从“一带一路”相关中国机构融资，原因在于其利率
优惠且还款期限较长。

然而，孟加拉经济面临的挑战给中国未来投资带来了不确定性
。中国投资者通常不会直接参与项目早期规划，而喜欢由当地
实体来负责规划选址。这便于中国企业随后作为设备供应商和
投资者参与项目，也能为获得中方融资提供便利。

中国企业会在当地设立实体来负责运营能源项目，但更喜欢快

为100亿塔卡（约1.18亿美元），为出口行业技术升级提供支
持，以5%至6%的利率提供3至10年期贷款。

2023年，孟加拉银行为绿色金融配给大量资金，银行共发放
1264.1亿塔卡（约10.6亿美元），非银行金融机构共发放235.8
亿塔卡（约2亿美元）。孟加拉银行规定，每年必须将15%的
贷款用于可持续项目，其中2%直接对标绿色项目，为环保项
目建设提供资金保障。绿色贷款必须符合严格的环境标准，
而且透明度和问责制方面也有规定。

此外，孟加拉银行还发行和推广绿色债券，为气候和环境项
目提供资金。这些债券需获得专门认证，遵守气候债券倡议
（CBI）等公认标准，并定期报告相关环境影响，确保为可持
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

3.2 发展贷款和赠款

国际开发协会 (IDA) 已承诺提供400亿美元，其中5.24亿美元
专门用于发展可再生能源。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机构
参与了总额3.2亿美元的合作气候融资计划，进一步彰显了全
球对孟加拉能源转型的支持。

欧洲投资银行（EIB）和欧盟已承诺投资3.95亿欧元，用于
750MW可再生能源项目建设，其中包括3.5亿欧元框架贷款和
4500万欧元赠款。此外，国际金融公司 (IFC) 正在为东南亚清
洁能源基金二期提供1500万美元的投资，专门用于孟加拉可
再生能源项目。德国还根据2024年孟加拉-德国发展合作谈判
协议，向孟加拉援助了2.325亿欧元。

4. 可再生能源领域吸引海外投资的财政工具

孟加拉可再生能源领域拥有几种可用于吸引投资的财政工具
。这些财政激励措施都适用于需要本地和外国融资的可再生
能源项目，其中包括来自中国的海外投资和融资。 

4.1 免税期

在孟加拉，2023年1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投入运营的电力企
业（煤电公司除外），直到2036年6月30日之前均可享受全额
所得税豁免（仅限于发电收入）。2024年7月1日至2025年6月
30日成立的企业，可连续五年享受100%免税，之后三年减免
50%，随后两年再减免25%。此外，必须将30%的免税收入用
于再投资，并将10%的利润用于购买孟加拉上市公司股票。
但与中国相比，孟加拉的免税政策缺乏稳定性和长期性，且
免税额度逐步减少。

4.2 关税减免

在孟加拉，可再生能源领域的零部件和机械设备通常可享受
关税减免，并且光伏电池和太阳能灯等一些产品完全免税。
光伏发电系统和风力发电机的关税最低为1%，而带保温水箱
的太阳能热水器能享受10%关税减免。这些激励措施旨在加
大对可再生能源技术的投资力度。与中国相比，孟加拉的关

管不一致以及缺乏优先接入国家电网的权利。“宏观经济环境
”类别下的挑战包括货币风险、能否获得地方融资以及缺乏熟
练劳动力。“自然条件”类别下的挑战包括土地供应有限，外
国投资者在土地征用方面面临监管障碍，以及土地相关谈判程
序复杂。上述三类挑战详见表3，且在本研究报告中有更详细
的讨论。

6. 中国推动可再生能源融资的金融和财政机制：孟
加拉可借鉴的经验 

孟加拉可再生能源领域要应对海外引资方面的挑战与风险，就
必须研究中国等主要全球参与者所采用的成功战略。中国作为
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领头羊，实施的财政和金融机制非常有
效，推动着国内可再生能源项目不断发展。通过了解这些战略
，孟加拉可以更好地调和自身政策与中国投资者的期望，增强
其作为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

孟加拉可以借鉴中国采用的多种财政和金融机制，促进其可再
生能源发展。

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PPP)：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公私合作伙伴

速转让所有权，孟加拉则倾向于长期持有。为吸引中国投资，
孟加拉需大力发展输电基础设施，否则即使可再生能源项目潜
在收益再大，中国投资者对于是否参与也会犹豫不决。采用短
期“建设-运营-移交” (BOT) 模式有助于化解此类基础设施挑
战，而且这也符合中国投资者的期望。

此外，一些关键风险仍然存在，其中包括当地货币波动带来的
货币风险，官僚作风带来的审批风险，以及融资风险（能否获
得负担得起的资金）。其他挑战包括土地征用、社会认可度、
并网限制及承购商信用风险等，这些都会影响项目可行性。

中国投资者的另一个主要担忧是，如果项目出现争端，孟加拉
政府只愿在本国消化。这与倡导中立和第三方仲裁原则的国际
规范截然相反。此外，孟加拉外汇储备危机持续不断，对外国
投资者缺乏有力保障，都引发了人们对能否以美元收汇利润的
担忧。孟加拉没有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采取部分风险担保等
举措（通过新开发银行或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机构），这
进一步阻碍了外国投资。

非金融障碍方面共包含三大类别的九个问题。“制度环境”类
别下的挑战包括行政延误、项目招标和审批中的腐败行为、监

加速折旧：在中国，可再生能源资产通常都可参与“加速折旧
”计划，这有助于企业更快冲销投资成本，提高财务回报，进
而展开更多投资。此外，可再生能源投资企业有时还能从应税
收入中扣除相当一部分投资，这为发展可再生能源提供了直接
经济性激励。

绿色债券：2023年，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绿色债券发行国之一的
地位再次得到巩固，总发行量约777亿美元，较前几年大幅增
长。这些资金中有相当一部分用于可再生能源项目，如太阳能
、风能和水力发电等。例如，例如，中国工商银行投入很大一
部分绿色债券收益，支持建设大型太阳能电站和风电场，推动
实现到2030年中国太阳能和风电装机容量达1200GW的目标。

为加强绿色债券市场建设，2022年中国人民银行出台新指南来
加强规范，明确了绿色项目认定范围，设计了严格报告制度和
第三方评估认证要求。此外在2023年，中国还采用了国际资本
市场协会的绿色债券原则，推动绿色债券市场与国际标准接轨
。这种接轨提高了市场透明度，增强了投资者信心，践行了全
球最佳环境标准，有助于吸引更多外国投资。

优惠贷款：中国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银行经常提供优惠贷款，
这些金融产品包括低息贷款和长期融资等，是专为清洁能源计
划而设计。

2023年，仅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一家为可再生能源项目发放的优
惠贷款就超过300亿美元。这些资金支撑了一系列项目建设，
如在沙漠地区建造大型太阳能发电场，在沿海地区开发海上风
电项目等。

全球最大的太阳能发电场之一——三峡新能源项目便是这些贷
款的受益方，它利用国家开发银行巨额融资，增建光伏设备
10GW。此外，龙源电力集团也是依靠优惠贷款，新增风电装
机容量超过5GW。 

碳交易：中国碳排放交易体系正式启动于2021年7月。它已成
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覆盖约2200座发电厂共计约45亿吨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该体系旨在通过碳定价来推动减少温室气
体排放，提高可再生能源项目相比于化石燃料的经济吸引力。

碳排放交易体系有助于提高风能、太阳能和水力发电等清洁能
源的成本竞争力，直接驱动了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发展。2023年
，中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内碳配额价格为每吨二氧化碳当量40元
（6.20美元），交易量超1.79亿吨，市场价值超71亿元人民币
（11亿美元）。随着市场不断成熟并扩展到水泥、钢铁和石化
等行业，预计到2025年该体系将覆盖约80亿吨二氧化碳。

为确保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有效性，中国政府正在推动完善监管
框架和市场机制。这包括改进监测、报告和核查 (MRV) 系统
，开发碳期货和期权等金融工具，为市场参与者提供更多灵活
性和风险管理方法。

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中国可再生能源绿证交易市场启动
于2017年7月，发电企业可出售自产电力绿证（与实际电力分

关系中，由私营企业提供资金和专业技术，而政府负责提供补
贴、税收优惠和有利的监管环境。这些长期合同规定由公有和
私营企业共同分担风险和分享回报，政府通常会通过保障最低
收入来吸引投资者。

在中国，公私合作伙伴关系能为可再生能源项目带来先进技术
和高效管理方法，加速其发展步伐，实现可再生能源目标，从
而不断推动创新。政策确定性对于此类项目融资至关重要；中
国在2013年的电改方案中提出电价25年保持不变，这为安全投
资和实现雄心勃勃的可再生能源目标提供了必要保障。

上网电价：2009年，中国国家发改委首次针对陆上风电、太阳
能光伏、分布式太阳能和海上风电行业设定上网电价，随后又
多次定期调整。标杆电价和补贴政策在这些调整中得以落地，
促进了可再生能源行业的技术进步，提高了竞争力。2021年，
补贴结构开始转向市场化交易，中央政府削减了新项目补贴。
这一变化旨在促进光伏发电、陆上和海上风电以及太阳能热发
电等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建设-运营-拥有-移交：“建设-运营-拥有-移交”是一种公私
合作模式，在中国被广泛应用于包括可再生能源行业在内的基
础设施和能源等领域。在这种模式下，可再生能源设施在一定
时期内由私营实体负责融资、设计、建造和运营，在所有权期
间的运营风险和成本由私营实体承担。私营实体的投资回报就
是能源销售收入。约定期限过后，项目所有权一般会无偿移交
给公有企业。

“建设-运营-拥有-移交”模式为中国可再生能源行业提供了
显著优势。将运营风险转移给私营企业，有利于公共部门构建
稳定的监管环境。私营实体能够带来先进技术和高效管理方法
，因此这种风险转移有助于提高运营效率和创新能力。此外，
该模式利用的是私人资本，即减少了公共支出需求，也减轻了
财政负担。最终结果是可再生能源项目的质量标准将能得到提
高，部署步伐也会进一步加快，从而帮助中国实现环境目标和
满足能源需求。

国家开发银行贷款：在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银行的协作下，
中国已成为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全球领导者。到2023年，中国太
阳能光伏发电量将增加85%，风能发电量将增加60%，这是提
前实现2030年目标战略的重要一环。新开发银行在这一增长中
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计划每年增加贷款12亿美元，其中9.11亿
美元已分配给了清洁能源项目。凭借强大的资金支持和有利的
政策环境，中国有望在2028年之前达到全球新增可再生能源装
机容量的近60%，实现其可持续能源发展承诺。

税收抵免与豁免：中国对进口的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和水
力发电系统等基本可再生能源设备免征增值税，目的在于降低
初始资本成本，提高项目建设可行性。另外在可再生能源行业
，企业所得税按15%的税率缴纳，远低于一般适用的25%税率
，从而大幅降低了企业运营成本。此外，一些可再生能源项目
还能享受到免税期政策，即最初几年享受税收全免待遇，随后
享受税收减免待遇。这种分阶段税收减免有助于可再生能源企
业在早期阶段改善现金流，增加财务稳定性。

开），以此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到2023年底，此类绿证已核
发超过2000万个，反映出市场增长强劲。

中国政府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包括强制耗能大户购买绿证以及
提供补贴等，在刺激需求的同时也为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了稳
定收入来源。中国还综合运用可再生能源绿证交易市场与碳排
放交易体系，帮助企业有效实现可再生能源和碳减排目标。

2023年，绿证收入惠及的太阳能光伏项目超过5GW，风能项目
达到4GW，为中国实现可再生能源目标做出了重大贡献。

7. 孟加拉吸引可再生能源海外投资的策略建议

根据调查结果，现按照实施时间（近期行动和长期行动）向孟
加拉政府以及中国潜在投资者提出以下建议：

7.1 金融战略和货币风险管理

近期行动：孟加拉政府应设立专项基金以应对货币风险，提供
对冲产品、补贴货币掉期和部分外汇损失保障机制。这将能为
担心货币波动的中国投资者提供安全保障。政府还应鼓励地方
银行提供塔卡信贷，鼓励外国投资者采用以塔卡计价的本币债
券，从而减少对外币债务的依赖。 

长期行动：与主要合作伙伴建立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将有助于稳
定本币流动性，减少孟加拉外汇风险。孟加拉可效仿中国以人
民币计价的投资模式，建立外汇稳定基金，促进本币融资。国
家金融机构可提供若干对冲工具，如远期合约和掉期，确保汇
率长期稳定。

7.2 市场风险和确保收益

近期行动：为确保收益和降低市场风险，政府应签订长期购电
协议且保持电价固定，确保投资者可获得回报。设立市场稳定
基金，用于补偿投资者因监管变更或市场波动导致的收入损失
。

长期行动：加强政府财政担保下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建设，进
一步增强投资者的长期信心。

7.3 劳动力市场发展

近期行动：与中国教育机构开展合作，开设专业培训机构和职
业课程，快速提升本地劳动力技术水平。

长期行动：实施劳动力流动计划，根据需求配置熟练劳动力，
鼓励外国企业设立本地培训中心并与本地公司开展合作，不断
提升市场竞争力。

7.4 获取地方融资和绿色投资

近期行动：孟加拉银行和本地私人银行应设立由国家支持的绿
色银行，或专门成立可再生能源基金，提供低成本融资服务，
加快可再生能源项目开发步伐。

长期行动：为绿色债券市场和风险投资提供税收优惠和补贴，
进一步完善监管环境，这有利于构建完善的可再生能源融资生
态系统。简化行政流程和减少官僚作风，有助于降低融资成本
，增强投资环境吸引力。

7.5 监管框架和投资环境

近期行动：为减少项目分配中的腐败行为，孟加拉可借鉴中国
的透明竞争招标制度，确保所有投资者都能公平参与。

长期行动：应建立“一站式”服务中心，由单个机构承担全部
许可审批职能，以此减少行政延误，最大限度减轻投资者的合
规负担。应以中国《可再生能源法》为蓝本，建立明确且一致
的监管框架，减少投资不确定因素，促进投资长期稳定发展。

7.6 减轻外国投资者风险

近期行动：孟加拉银行应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国际金
融公司等全球金融机构合作，提供部分风险担保，最大程度降
低投资风险，进一步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 

长期行动：孟加拉应采纳符合国际仲裁标准的争端解决政策，
为跨境投资争端引入中立第三方评估机制，这将能增强投资者
对项目长期稳定推进的信心。

7.7 货币兑换通道和确保投资者利益

近期行动：鉴于国家正深陷外汇储备危机，孟加拉银行应为可
再生能源投资者设立专用本币兑换通道，便于及时将塔卡收益
兑换为美元。

长期行动：孟加拉应继续争取中国拟供的贷款援助（以人民币
兑付，合计50亿美元），以此缓解外汇储备压力，进一步增强
投资者信心。 

7.8 全球气候资金和多元化融资

近期行动：应鼓励中国投资者利用全球气候资金（特别是非中
国资源）来拓展资金来源，与其他国家合作扶持脆弱地区的可
再生能源发展。 

尽管私营实体名下的太阳能发电厂数量更多，但大部分投资都
流向了公有企业，其驱动因素包括政府优先扶持项目、国际援
助和优惠贷款等。得益于政府背书、担保和规模经济，公共项
目一般显得风险较低，大型项目对投资者更具吸引力。相比之
下，私营实体的项目通常规模较小、风险更高，融资机会有限
。
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统计，2010年至2022年该领域累计投
资约390亿美元，其中约10亿美元在2016年至2021年间流向了
可再生能源领域。在此期间，中国一直是孟加拉电力行业的最
大投资者，2010年至2023年间投资总额达122.9亿美元。然而，
这些投资大都流入了化石能源领域，其中51.7%被用于煤炭项
目，9.4%被用于天然气项目，8.1%被用于石油项目，而可再生
能源仅占4.8%。
 
中国投资高峰出现在2015年至2019年间，占这几年投资总额的
77.5%，但这一趋势近年来有所下降。中国国有企业占据投资
主导地位，占总投资的93.2%；私人投资仅占6.8% 。放眼全球
，私营企业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比重越来越大；而在孟加
拉，国有企业仍扮演着主要角色。为加强可再生能源开发建设
，孟加拉需要吸引更多私人投资和中国国有企业融资。

中国已成为全球可再生能源领域的主要投资者。中国企业（包
括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一直是全球电力行业的主要投资者，
聚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中国在全球的电力资产约为1150亿美元
，主要投资于亚洲与拉美的发展中国家。这些投资覆盖到了各
种能源项目建设，其中水电、风能和太阳能最受关注。值得注
意的是，尽管很大一部分中国投资仍对标化石燃料项目，但开
始关注可再生能源技术的中国私营企业也越来越多。通过借鉴
中国的成功投资战略，孟加拉可以克服障碍和降低风险，为吸
引中国投资于其可再生能源领域创造更有利的环境。

3. 孟加拉可再生能源领域吸引海外投资的金融工具

在孟加拉可再生能源领域，对海外投资具有吸引力的金融工具
并不多。

3.1 孟加拉银行再融资计划 

孟加拉银行推出了多项再融资计划，为可持续能源项目提供支
持。绿色转型基金 (GTF) 最初为2亿美元，后增资2亿欧元（总
计4.187亿美元），以优惠利率为绿色节能机械设备（尤其是可
再生能源机械设备）提供长期融资。技术发展基金 (TDF) 总额



1. 引言

孟加拉加快可再生能源融资步伐，对于实现到2041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40%的宏伟目
标至关重要。目前，可再生能源在孟加拉能源结构中的占比仅为4.5%，因此未来需要大
量投资才能实现这一目标。除了各类国内外能源融资模式外，海外投资（尤其是来自中
国的投资）将在该行业扮演重要角色。中国已成为可再生能源领域最大的海外投资者—
—2023年其在清洁能源领域投资约6760亿美元，大概占据全球总额的38%；而据彭博社
报道，这一数字预计到2024年将会增至6800亿美元。鉴于孟加拉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
需求巨大（每年15.3亿~17.1亿美元），中国海外投资将会在该融资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
。 
值得注意的是，孟加拉传统的财政和金融工具在吸引海外投资方面缺乏吸引力。比较而
言，中国在吸引国内外投资方面运用了多种财政金融工具，值得孟加拉借鉴。本简报正
是在此背景下，并参考《掌控财政格局：瞄准中国在孟加拉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海外投资
》这一详细研究报告编写而成，具体目标包括以下四个：(1) 调查现有的可再生能源融
资财政和金融工具，以及它们在投资吸引力方面的局限性；(2) 分析可再生能源领域供
应链发展方面的主要制约因素；(3) 借鉴中国的可再生能源融资经验；(4) 就孟加拉如何
吸引海外投资（尤其是中国海外投资），为决策者、政府官员和融资机构提出一系列建
议。  

2. 孟加拉可再生能源领域融资概况

孟加拉可再生能源发电总量1374MWp，其中798MWp为并网发电，576MWp为离网发电
。从另一维度看，该国约39.1%的可再生能源电力产自太阳能并网电厂 (537MWp) ，
4.4%出自风力发电厂 (60.9MWp) ，14.6%来自水力发电厂(200MWp) ，其余41.9%由离网
式太阳能家庭发电系统(576MWp) 提供。私营企业发电量在可再生能源基础电力中的份
额最大 (847MWp，61.6%)，其次是公有企业 (292MWp，21.2%) 和合资企业 (235MWp
，17.1%)。 表1列出了太阳能和风能发电厂的所有权归属情况。

孟加拉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者主要依靠贷款进行项目建设（表2）。根据孟加拉电力
发展委员会（BPDB），截至2023年，已投资约95亿美元，建成了11座太阳能发电厂，
总装机容量537MWp。 贷款这一融资方式占比最大，为91.7%（87亿美元），其他融资
模式还包括过桥贷款（0.27%）、优惠贷款（0.16%）、股权质押贷款（1.62%）、绿色
债券（3.12%）、非优惠贷款（1.1%）和银团定期贷款（2.04%）。这凸显了可再生能源
项目融资对贷款的高度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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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削减范围未覆盖整个可再生能源供应链。

4.3 净计量电价政策

孟加拉可持续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局 (SREDA) 编制了《2018年净
计量电价指南》，旨在通过建造太阳能屋顶来丰富可再生能源
应用场景。根据这项政策，安装可再生能源发电装置的消费者
可将多余电力回输至电网，继而在下月电费中做相应抵扣。住
宅用户发电系统的上限为25kWp，商业用户为300kWp。各家
电企对回输至电网的多余电力定价不尽相同，从每千瓦时
4.3679塔卡到6.4531塔卡不等。目前，孟加拉拥有1941个采用净
计量电价的回输系统，电量总计84592MW。孟加拉的这些政策
朝着可再生能源推广迈出了重要一步，然而，不同的住宅和商
业用户电费及容量限制使政策更为复杂化。这可能会成为大规
模安装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的绊脚石，与中国更简单、更统一
的方法相比明显缺少吸引力。

4.4 上网电价

在孟加拉，太阳能项目的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0.10美元，首个
陆上风电项目的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0.12美元。孟加拉电力发
展委员会承诺在之后20年，会以固定价格从这些项目购买电力
。2023年，该国政府为三个主要太阳能项目（共计370MW）核
准了项目的上网电价，其中包括迪纳杰布尔的200MW发电设施
、费尼的100MW电力项目和班达尔班的70MW发电厂，确保整
个项目周期的收入稳定性。

但是，孟加拉尚未设定长期且有竞争力的电价，为可再生能源
企业的所有项目获得稳定收入提供支撑。这些电价也不会根据
市场和技术变化做定期调整，来降低中国等投资者的金融风险
。 

5.  孟加拉可再生能源领域吸引海外投资面临的挑战
与风险

孟加拉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者面临多重风险，特别是固定成
本高昂和融资困难等。鉴于此，孟加拉银行实施了多项再融资
计划为这些投资提供支持，这包括40亿塔卡（约3345万美金）
的绿色倡议基金、15亿塔卡（约1254万美金）的伊斯兰银行计
划、2亿美元的纺织和皮革行业绿色技术基金 (GTF) 以及100亿
塔卡（约8360万美金）的技术发展基金 (TDF)。

中国对孟加拉可再生能源行业的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
否获得优惠融资。全球基金虽然多达397.4亿美元，但中国投资
者更喜欢从“一带一路”相关中国机构融资，原因在于其利率
优惠且还款期限较长。

然而，孟加拉经济面临的挑战给中国未来投资带来了不确定性
。中国投资者通常不会直接参与项目早期规划，而喜欢由当地
实体来负责规划选址。这便于中国企业随后作为设备供应商和
投资者参与项目，也能为获得中方融资提供便利。

中国企业会在当地设立实体来负责运营能源项目，但更喜欢快

为100亿塔卡（约1.18亿美元），为出口行业技术升级提供支
持，以5%至6%的利率提供3至10年期贷款。

2023年，孟加拉银行为绿色金融配给大量资金，银行共发放
1264.1亿塔卡（约10.6亿美元），非银行金融机构共发放235.8
亿塔卡（约2亿美元）。孟加拉银行规定，每年必须将15%的
贷款用于可持续项目，其中2%直接对标绿色项目，为环保项
目建设提供资金保障。绿色贷款必须符合严格的环境标准，
而且透明度和问责制方面也有规定。

此外，孟加拉银行还发行和推广绿色债券，为气候和环境项
目提供资金。这些债券需获得专门认证，遵守气候债券倡议
（CBI）等公认标准，并定期报告相关环境影响，确保为可持
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

3.2 发展贷款和赠款

国际开发协会 (IDA) 已承诺提供400亿美元，其中5.24亿美元
专门用于发展可再生能源。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机构
参与了总额3.2亿美元的合作气候融资计划，进一步彰显了全
球对孟加拉能源转型的支持。

欧洲投资银行（EIB）和欧盟已承诺投资3.95亿欧元，用于
750MW可再生能源项目建设，其中包括3.5亿欧元框架贷款和
4500万欧元赠款。此外，国际金融公司 (IFC) 正在为东南亚清
洁能源基金二期提供1500万美元的投资，专门用于孟加拉可
再生能源项目。德国还根据2024年孟加拉-德国发展合作谈判
协议，向孟加拉援助了2.325亿欧元。

4. 可再生能源领域吸引海外投资的财政工具

孟加拉可再生能源领域拥有几种可用于吸引投资的财政工具
。这些财政激励措施都适用于需要本地和外国融资的可再生
能源项目，其中包括来自中国的海外投资和融资。 

4.1 免税期

在孟加拉，2023年1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投入运营的电力企
业（煤电公司除外），直到2036年6月30日之前均可享受全额
所得税豁免（仅限于发电收入）。2024年7月1日至2025年6月
30日成立的企业，可连续五年享受100%免税，之后三年减免
50%，随后两年再减免25%。此外，必须将30%的免税收入用
于再投资，并将10%的利润用于购买孟加拉上市公司股票。
但与中国相比，孟加拉的免税政策缺乏稳定性和长期性，且
免税额度逐步减少。

4.2 关税减免

在孟加拉，可再生能源领域的零部件和机械设备通常可享受
关税减免，并且光伏电池和太阳能灯等一些产品完全免税。
光伏发电系统和风力发电机的关税最低为1%，而带保温水箱
的太阳能热水器能享受10%关税减免。这些激励措施旨在加
大对可再生能源技术的投资力度。与中国相比，孟加拉的关

管不一致以及缺乏优先接入国家电网的权利。“宏观经济环境
”类别下的挑战包括货币风险、能否获得地方融资以及缺乏熟
练劳动力。“自然条件”类别下的挑战包括土地供应有限，外
国投资者在土地征用方面面临监管障碍，以及土地相关谈判程
序复杂。上述三类挑战详见表3，且在本研究报告中有更详细
的讨论。

6. 中国推动可再生能源融资的金融和财政机制：孟
加拉可借鉴的经验 

孟加拉可再生能源领域要应对海外引资方面的挑战与风险，就
必须研究中国等主要全球参与者所采用的成功战略。中国作为
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领头羊，实施的财政和金融机制非常有
效，推动着国内可再生能源项目不断发展。通过了解这些战略
，孟加拉可以更好地调和自身政策与中国投资者的期望，增强
其作为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

孟加拉可以借鉴中国采用的多种财政和金融机制，促进其可再
生能源发展。

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PPP)：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公私合作伙伴

速转让所有权，孟加拉则倾向于长期持有。为吸引中国投资，
孟加拉需大力发展输电基础设施，否则即使可再生能源项目潜
在收益再大，中国投资者对于是否参与也会犹豫不决。采用短
期“建设-运营-移交” (BOT) 模式有助于化解此类基础设施挑
战，而且这也符合中国投资者的期望。

此外，一些关键风险仍然存在，其中包括当地货币波动带来的
货币风险，官僚作风带来的审批风险，以及融资风险（能否获
得负担得起的资金）。其他挑战包括土地征用、社会认可度、
并网限制及承购商信用风险等，这些都会影响项目可行性。

中国投资者的另一个主要担忧是，如果项目出现争端，孟加拉
政府只愿在本国消化。这与倡导中立和第三方仲裁原则的国际
规范截然相反。此外，孟加拉外汇储备危机持续不断，对外国
投资者缺乏有力保障，都引发了人们对能否以美元收汇利润的
担忧。孟加拉没有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采取部分风险担保等
举措（通过新开发银行或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机构），这
进一步阻碍了外国投资。

非金融障碍方面共包含三大类别的九个问题。“制度环境”类
别下的挑战包括行政延误、项目招标和审批中的腐败行为、监

加速折旧：在中国，可再生能源资产通常都可参与“加速折旧
”计划，这有助于企业更快冲销投资成本，提高财务回报，进
而展开更多投资。此外，可再生能源投资企业有时还能从应税
收入中扣除相当一部分投资，这为发展可再生能源提供了直接
经济性激励。

绿色债券：2023年，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绿色债券发行国之一的
地位再次得到巩固，总发行量约777亿美元，较前几年大幅增
长。这些资金中有相当一部分用于可再生能源项目，如太阳能
、风能和水力发电等。例如，例如，中国工商银行投入很大一
部分绿色债券收益，支持建设大型太阳能电站和风电场，推动
实现到2030年中国太阳能和风电装机容量达1200GW的目标。

为加强绿色债券市场建设，2022年中国人民银行出台新指南来
加强规范，明确了绿色项目认定范围，设计了严格报告制度和
第三方评估认证要求。此外在2023年，中国还采用了国际资本
市场协会的绿色债券原则，推动绿色债券市场与国际标准接轨
。这种接轨提高了市场透明度，增强了投资者信心，践行了全
球最佳环境标准，有助于吸引更多外国投资。

优惠贷款：中国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银行经常提供优惠贷款，
这些金融产品包括低息贷款和长期融资等，是专为清洁能源计
划而设计。

2023年，仅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一家为可再生能源项目发放的优
惠贷款就超过300亿美元。这些资金支撑了一系列项目建设，
如在沙漠地区建造大型太阳能发电场，在沿海地区开发海上风
电项目等。

全球最大的太阳能发电场之一——三峡新能源项目便是这些贷
款的受益方，它利用国家开发银行巨额融资，增建光伏设备
10GW。此外，龙源电力集团也是依靠优惠贷款，新增风电装
机容量超过5GW。 

碳交易：中国碳排放交易体系正式启动于2021年7月。它已成
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覆盖约2200座发电厂共计约45亿吨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该体系旨在通过碳定价来推动减少温室气
体排放，提高可再生能源项目相比于化石燃料的经济吸引力。

碳排放交易体系有助于提高风能、太阳能和水力发电等清洁能
源的成本竞争力，直接驱动了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发展。2023年
，中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内碳配额价格为每吨二氧化碳当量40元
（6.20美元），交易量超1.79亿吨，市场价值超71亿元人民币
（11亿美元）。随着市场不断成熟并扩展到水泥、钢铁和石化
等行业，预计到2025年该体系将覆盖约80亿吨二氧化碳。

为确保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有效性，中国政府正在推动完善监管
框架和市场机制。这包括改进监测、报告和核查 (MRV) 系统
，开发碳期货和期权等金融工具，为市场参与者提供更多灵活
性和风险管理方法。

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中国可再生能源绿证交易市场启动
于2017年7月，发电企业可出售自产电力绿证（与实际电力分

关系中，由私营企业提供资金和专业技术，而政府负责提供补
贴、税收优惠和有利的监管环境。这些长期合同规定由公有和
私营企业共同分担风险和分享回报，政府通常会通过保障最低
收入来吸引投资者。

在中国，公私合作伙伴关系能为可再生能源项目带来先进技术
和高效管理方法，加速其发展步伐，实现可再生能源目标，从
而不断推动创新。政策确定性对于此类项目融资至关重要；中
国在2013年的电改方案中提出电价25年保持不变，这为安全投
资和实现雄心勃勃的可再生能源目标提供了必要保障。

上网电价：2009年，中国国家发改委首次针对陆上风电、太阳
能光伏、分布式太阳能和海上风电行业设定上网电价，随后又
多次定期调整。标杆电价和补贴政策在这些调整中得以落地，
促进了可再生能源行业的技术进步，提高了竞争力。2021年，
补贴结构开始转向市场化交易，中央政府削减了新项目补贴。
这一变化旨在促进光伏发电、陆上和海上风电以及太阳能热发
电等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建设-运营-拥有-移交：“建设-运营-拥有-移交”是一种公私
合作模式，在中国被广泛应用于包括可再生能源行业在内的基
础设施和能源等领域。在这种模式下，可再生能源设施在一定
时期内由私营实体负责融资、设计、建造和运营，在所有权期
间的运营风险和成本由私营实体承担。私营实体的投资回报就
是能源销售收入。约定期限过后，项目所有权一般会无偿移交
给公有企业。

“建设-运营-拥有-移交”模式为中国可再生能源行业提供了
显著优势。将运营风险转移给私营企业，有利于公共部门构建
稳定的监管环境。私营实体能够带来先进技术和高效管理方法
，因此这种风险转移有助于提高运营效率和创新能力。此外，
该模式利用的是私人资本，即减少了公共支出需求，也减轻了
财政负担。最终结果是可再生能源项目的质量标准将能得到提
高，部署步伐也会进一步加快，从而帮助中国实现环境目标和
满足能源需求。

国家开发银行贷款：在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银行的协作下，
中国已成为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全球领导者。到2023年，中国太
阳能光伏发电量将增加85%，风能发电量将增加60%，这是提
前实现2030年目标战略的重要一环。新开发银行在这一增长中
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计划每年增加贷款12亿美元，其中9.11亿
美元已分配给了清洁能源项目。凭借强大的资金支持和有利的
政策环境，中国有望在2028年之前达到全球新增可再生能源装
机容量的近60%，实现其可持续能源发展承诺。

税收抵免与豁免：中国对进口的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和水
力发电系统等基本可再生能源设备免征增值税，目的在于降低
初始资本成本，提高项目建设可行性。另外在可再生能源行业
，企业所得税按15%的税率缴纳，远低于一般适用的25%税率
，从而大幅降低了企业运营成本。此外，一些可再生能源项目
还能享受到免税期政策，即最初几年享受税收全免待遇，随后
享受税收减免待遇。这种分阶段税收减免有助于可再生能源企
业在早期阶段改善现金流，增加财务稳定性。

开），以此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到2023年底，此类绿证已核
发超过2000万个，反映出市场增长强劲。

中国政府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包括强制耗能大户购买绿证以及
提供补贴等，在刺激需求的同时也为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了稳
定收入来源。中国还综合运用可再生能源绿证交易市场与碳排
放交易体系，帮助企业有效实现可再生能源和碳减排目标。

2023年，绿证收入惠及的太阳能光伏项目超过5GW，风能项目
达到4GW，为中国实现可再生能源目标做出了重大贡献。

7. 孟加拉吸引可再生能源海外投资的策略建议

根据调查结果，现按照实施时间（近期行动和长期行动）向孟
加拉政府以及中国潜在投资者提出以下建议：

7.1 金融战略和货币风险管理

近期行动：孟加拉政府应设立专项基金以应对货币风险，提供
对冲产品、补贴货币掉期和部分外汇损失保障机制。这将能为
担心货币波动的中国投资者提供安全保障。政府还应鼓励地方
银行提供塔卡信贷，鼓励外国投资者采用以塔卡计价的本币债
券，从而减少对外币债务的依赖。 

长期行动：与主要合作伙伴建立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将有助于稳
定本币流动性，减少孟加拉外汇风险。孟加拉可效仿中国以人
民币计价的投资模式，建立外汇稳定基金，促进本币融资。国
家金融机构可提供若干对冲工具，如远期合约和掉期，确保汇
率长期稳定。

7.2 市场风险和确保收益

近期行动：为确保收益和降低市场风险，政府应签订长期购电
协议且保持电价固定，确保投资者可获得回报。设立市场稳定
基金，用于补偿投资者因监管变更或市场波动导致的收入损失
。

长期行动：加强政府财政担保下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建设，进
一步增强投资者的长期信心。

7.3 劳动力市场发展

近期行动：与中国教育机构开展合作，开设专业培训机构和职
业课程，快速提升本地劳动力技术水平。

长期行动：实施劳动力流动计划，根据需求配置熟练劳动力，
鼓励外国企业设立本地培训中心并与本地公司开展合作，不断
提升市场竞争力。

制度环境

宏观经济环境

自然条件

行政延误

项目招标中的腐败行为

规则和流程不一致

缺乏优先接入电网的权利

发展计划和可再生能源目标

缺乏固定汇率

能否获得地方融资

缺乏熟练劳动力

能否征得到土地

● 审批程序冗长 

● 环境影响评估费用庞大 

● 海关延误

● 未进行竞争招标 

● 项目一般通过直接谈判进行招标

● 项目完结方面存在风险和延迟

● 监管框架不一致 

● 环境影响评估报告需多头批准，导致成本增加和出现延误

● 国家电网吸纳和调度可再生能源的能力有限 

● 峰值功率输出接入问题

● 现行法律需要修订和协调 

● 需要为投资者和公司制定针对性政策

● 汇率波动风险 

● 财务可行性问题

● 地方融资成本高 

● 风险投资和债券市场规模有限 

● 官僚作风和融资成本高

● 专业人员缺乏行业知识 

● 培训成本高昂且费时费力

● 与土地所有者谈判周期过长

表3 海外投资中的主要问题

类别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主要知情者访谈（KIIs）总结。

问题 内容

7.4 获取地方融资和绿色投资

近期行动：孟加拉银行和本地私人银行应设立由国家支持的绿
色银行，或专门成立可再生能源基金，提供低成本融资服务，
加快可再生能源项目开发步伐。

长期行动：为绿色债券市场和风险投资提供税收优惠和补贴，
进一步完善监管环境，这有利于构建完善的可再生能源融资生
态系统。简化行政流程和减少官僚作风，有助于降低融资成本
，增强投资环境吸引力。

7.5 监管框架和投资环境

近期行动：为减少项目分配中的腐败行为，孟加拉可借鉴中国
的透明竞争招标制度，确保所有投资者都能公平参与。

长期行动：应建立“一站式”服务中心，由单个机构承担全部
许可审批职能，以此减少行政延误，最大限度减轻投资者的合
规负担。应以中国《可再生能源法》为蓝本，建立明确且一致
的监管框架，减少投资不确定因素，促进投资长期稳定发展。

7.6 减轻外国投资者风险

近期行动：孟加拉银行应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国际金
融公司等全球金融机构合作，提供部分风险担保，最大程度降
低投资风险，进一步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 

长期行动：孟加拉应采纳符合国际仲裁标准的争端解决政策，
为跨境投资争端引入中立第三方评估机制，这将能增强投资者
对项目长期稳定推进的信心。

7.7 货币兑换通道和确保投资者利益

近期行动：鉴于国家正深陷外汇储备危机，孟加拉银行应为可
再生能源投资者设立专用本币兑换通道，便于及时将塔卡收益
兑换为美元。

长期行动：孟加拉应继续争取中国拟供的贷款援助（以人民币
兑付，合计50亿美元），以此缓解外汇储备压力，进一步增强
投资者信心。 

7.8 全球气候资金和多元化融资

近期行动：应鼓励中国投资者利用全球气候资金（特别是非中
国资源）来拓展资金来源，与其他国家合作扶持脆弱地区的可
再生能源发展。 

尽管私营实体名下的太阳能发电厂数量更多，但大部分投资都
流向了公有企业，其驱动因素包括政府优先扶持项目、国际援
助和优惠贷款等。得益于政府背书、担保和规模经济，公共项
目一般显得风险较低，大型项目对投资者更具吸引力。相比之
下，私营实体的项目通常规模较小、风险更高，融资机会有限
。
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统计，2010年至2022年该领域累计投
资约390亿美元，其中约10亿美元在2016年至2021年间流向了
可再生能源领域。在此期间，中国一直是孟加拉电力行业的最
大投资者，2010年至2023年间投资总额达122.9亿美元。然而，
这些投资大都流入了化石能源领域，其中51.7%被用于煤炭项
目，9.4%被用于天然气项目，8.1%被用于石油项目，而可再生
能源仅占4.8%。
 
中国投资高峰出现在2015年至2019年间，占这几年投资总额的
77.5%，但这一趋势近年来有所下降。中国国有企业占据投资
主导地位，占总投资的93.2%；私人投资仅占6.8% 。放眼全球
，私营企业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比重越来越大；而在孟加
拉，国有企业仍扮演着主要角色。为加强可再生能源开发建设
，孟加拉需要吸引更多私人投资和中国国有企业融资。

中国已成为全球可再生能源领域的主要投资者。中国企业（包
括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一直是全球电力行业的主要投资者，
聚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中国在全球的电力资产约为1150亿美元
，主要投资于亚洲与拉美的发展中国家。这些投资覆盖到了各
种能源项目建设，其中水电、风能和太阳能最受关注。值得注
意的是，尽管很大一部分中国投资仍对标化石燃料项目，但开
始关注可再生能源技术的中国私营企业也越来越多。通过借鉴
中国的成功投资战略，孟加拉可以克服障碍和降低风险，为吸
引中国投资于其可再生能源领域创造更有利的环境。

3. 孟加拉可再生能源领域吸引海外投资的金融工具

在孟加拉可再生能源领域，对海外投资具有吸引力的金融工具
并不多。

3.1 孟加拉银行再融资计划 

孟加拉银行推出了多项再融资计划，为可持续能源项目提供支
持。绿色转型基金 (GTF) 最初为2亿美元，后增资2亿欧元（总
计4.187亿美元），以优惠利率为绿色节能机械设备（尤其是可
再生能源机械设备）提供长期融资。技术发展基金 (TDF) 总额



1. 引言

孟加拉加快可再生能源融资步伐，对于实现到2041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40%的宏伟目
标至关重要。目前，可再生能源在孟加拉能源结构中的占比仅为4.5%，因此未来需要大
量投资才能实现这一目标。除了各类国内外能源融资模式外，海外投资（尤其是来自中
国的投资）将在该行业扮演重要角色。中国已成为可再生能源领域最大的海外投资者—
—2023年其在清洁能源领域投资约6760亿美元，大概占据全球总额的38%；而据彭博社
报道，这一数字预计到2024年将会增至6800亿美元。鉴于孟加拉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
需求巨大（每年15.3亿~17.1亿美元），中国海外投资将会在该融资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
。 
值得注意的是，孟加拉传统的财政和金融工具在吸引海外投资方面缺乏吸引力。比较而
言，中国在吸引国内外投资方面运用了多种财政金融工具，值得孟加拉借鉴。本简报正
是在此背景下，并参考《掌控财政格局：瞄准中国在孟加拉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海外投资
》这一详细研究报告编写而成，具体目标包括以下四个：(1) 调查现有的可再生能源融
资财政和金融工具，以及它们在投资吸引力方面的局限性；(2) 分析可再生能源领域供
应链发展方面的主要制约因素；(3) 借鉴中国的可再生能源融资经验；(4) 就孟加拉如何
吸引海外投资（尤其是中国海外投资），为决策者、政府官员和融资机构提出一系列建
议。  

2. 孟加拉可再生能源领域融资概况

孟加拉可再生能源发电总量1374MWp，其中798MWp为并网发电，576MWp为离网发电
。从另一维度看，该国约39.1%的可再生能源电力产自太阳能并网电厂 (537MWp) ，
4.4%出自风力发电厂 (60.9MWp) ，14.6%来自水力发电厂(200MWp) ，其余41.9%由离网
式太阳能家庭发电系统(576MWp) 提供。私营企业发电量在可再生能源基础电力中的份
额最大 (847MWp，61.6%)，其次是公有企业 (292MWp，21.2%) 和合资企业 (235MWp
，17.1%)。 表1列出了太阳能和风能发电厂的所有权归属情况。

孟加拉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者主要依靠贷款进行项目建设（表2）。根据孟加拉电力
发展委员会（BPDB），截至2023年，已投资约95亿美元，建成了11座太阳能发电厂，
总装机容量537MWp。 贷款这一融资方式占比最大，为91.7%（87亿美元），其他融资
模式还包括过桥贷款（0.27%）、优惠贷款（0.16%）、股权质押贷款（1.62%）、绿色
债券（3.12%）、非优惠贷款（1.1%）和银团定期贷款（2.04%）。这凸显了可再生能源
项目融资对贷款的高度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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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削减范围未覆盖整个可再生能源供应链。

4.3 净计量电价政策

孟加拉可持续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局 (SREDA) 编制了《2018年净
计量电价指南》，旨在通过建造太阳能屋顶来丰富可再生能源
应用场景。根据这项政策，安装可再生能源发电装置的消费者
可将多余电力回输至电网，继而在下月电费中做相应抵扣。住
宅用户发电系统的上限为25kWp，商业用户为300kWp。各家
电企对回输至电网的多余电力定价不尽相同，从每千瓦时
4.3679塔卡到6.4531塔卡不等。目前，孟加拉拥有1941个采用净
计量电价的回输系统，电量总计84592MW。孟加拉的这些政策
朝着可再生能源推广迈出了重要一步，然而，不同的住宅和商
业用户电费及容量限制使政策更为复杂化。这可能会成为大规
模安装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的绊脚石，与中国更简单、更统一
的方法相比明显缺少吸引力。

4.4 上网电价

在孟加拉，太阳能项目的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0.10美元，首个
陆上风电项目的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0.12美元。孟加拉电力发
展委员会承诺在之后20年，会以固定价格从这些项目购买电力
。2023年，该国政府为三个主要太阳能项目（共计370MW）核
准了项目的上网电价，其中包括迪纳杰布尔的200MW发电设施
、费尼的100MW电力项目和班达尔班的70MW发电厂，确保整
个项目周期的收入稳定性。

但是，孟加拉尚未设定长期且有竞争力的电价，为可再生能源
企业的所有项目获得稳定收入提供支撑。这些电价也不会根据
市场和技术变化做定期调整，来降低中国等投资者的金融风险
。 

5.  孟加拉可再生能源领域吸引海外投资面临的挑战
与风险

孟加拉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者面临多重风险，特别是固定成
本高昂和融资困难等。鉴于此，孟加拉银行实施了多项再融资
计划为这些投资提供支持，这包括40亿塔卡（约3345万美金）
的绿色倡议基金、15亿塔卡（约1254万美金）的伊斯兰银行计
划、2亿美元的纺织和皮革行业绿色技术基金 (GTF) 以及100亿
塔卡（约8360万美金）的技术发展基金 (TDF)。

中国对孟加拉可再生能源行业的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
否获得优惠融资。全球基金虽然多达397.4亿美元，但中国投资
者更喜欢从“一带一路”相关中国机构融资，原因在于其利率
优惠且还款期限较长。

然而，孟加拉经济面临的挑战给中国未来投资带来了不确定性
。中国投资者通常不会直接参与项目早期规划，而喜欢由当地
实体来负责规划选址。这便于中国企业随后作为设备供应商和
投资者参与项目，也能为获得中方融资提供便利。

中国企业会在当地设立实体来负责运营能源项目，但更喜欢快

为100亿塔卡（约1.18亿美元），为出口行业技术升级提供支
持，以5%至6%的利率提供3至10年期贷款。

2023年，孟加拉银行为绿色金融配给大量资金，银行共发放
1264.1亿塔卡（约10.6亿美元），非银行金融机构共发放235.8
亿塔卡（约2亿美元）。孟加拉银行规定，每年必须将15%的
贷款用于可持续项目，其中2%直接对标绿色项目，为环保项
目建设提供资金保障。绿色贷款必须符合严格的环境标准，
而且透明度和问责制方面也有规定。

此外，孟加拉银行还发行和推广绿色债券，为气候和环境项
目提供资金。这些债券需获得专门认证，遵守气候债券倡议
（CBI）等公认标准，并定期报告相关环境影响，确保为可持
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

3.2 发展贷款和赠款

国际开发协会 (IDA) 已承诺提供400亿美元，其中5.24亿美元
专门用于发展可再生能源。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机构
参与了总额3.2亿美元的合作气候融资计划，进一步彰显了全
球对孟加拉能源转型的支持。

欧洲投资银行（EIB）和欧盟已承诺投资3.95亿欧元，用于
750MW可再生能源项目建设，其中包括3.5亿欧元框架贷款和
4500万欧元赠款。此外，国际金融公司 (IFC) 正在为东南亚清
洁能源基金二期提供1500万美元的投资，专门用于孟加拉可
再生能源项目。德国还根据2024年孟加拉-德国发展合作谈判
协议，向孟加拉援助了2.325亿欧元。

4. 可再生能源领域吸引海外投资的财政工具

孟加拉可再生能源领域拥有几种可用于吸引投资的财政工具
。这些财政激励措施都适用于需要本地和外国融资的可再生
能源项目，其中包括来自中国的海外投资和融资。 

4.1 免税期

在孟加拉，2023年1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投入运营的电力企
业（煤电公司除外），直到2036年6月30日之前均可享受全额
所得税豁免（仅限于发电收入）。2024年7月1日至2025年6月
30日成立的企业，可连续五年享受100%免税，之后三年减免
50%，随后两年再减免25%。此外，必须将30%的免税收入用
于再投资，并将10%的利润用于购买孟加拉上市公司股票。
但与中国相比，孟加拉的免税政策缺乏稳定性和长期性，且
免税额度逐步减少。

4.2 关税减免

在孟加拉，可再生能源领域的零部件和机械设备通常可享受
关税减免，并且光伏电池和太阳能灯等一些产品完全免税。
光伏发电系统和风力发电机的关税最低为1%，而带保温水箱
的太阳能热水器能享受10%关税减免。这些激励措施旨在加
大对可再生能源技术的投资力度。与中国相比，孟加拉的关

管不一致以及缺乏优先接入国家电网的权利。“宏观经济环境
”类别下的挑战包括货币风险、能否获得地方融资以及缺乏熟
练劳动力。“自然条件”类别下的挑战包括土地供应有限，外
国投资者在土地征用方面面临监管障碍，以及土地相关谈判程
序复杂。上述三类挑战详见表3，且在本研究报告中有更详细
的讨论。

6. 中国推动可再生能源融资的金融和财政机制：孟
加拉可借鉴的经验 

孟加拉可再生能源领域要应对海外引资方面的挑战与风险，就
必须研究中国等主要全球参与者所采用的成功战略。中国作为
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领头羊，实施的财政和金融机制非常有
效，推动着国内可再生能源项目不断发展。通过了解这些战略
，孟加拉可以更好地调和自身政策与中国投资者的期望，增强
其作为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

孟加拉可以借鉴中国采用的多种财政和金融机制，促进其可再
生能源发展。

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PPP)：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公私合作伙伴

速转让所有权，孟加拉则倾向于长期持有。为吸引中国投资，
孟加拉需大力发展输电基础设施，否则即使可再生能源项目潜
在收益再大，中国投资者对于是否参与也会犹豫不决。采用短
期“建设-运营-移交” (BOT) 模式有助于化解此类基础设施挑
战，而且这也符合中国投资者的期望。

此外，一些关键风险仍然存在，其中包括当地货币波动带来的
货币风险，官僚作风带来的审批风险，以及融资风险（能否获
得负担得起的资金）。其他挑战包括土地征用、社会认可度、
并网限制及承购商信用风险等，这些都会影响项目可行性。

中国投资者的另一个主要担忧是，如果项目出现争端，孟加拉
政府只愿在本国消化。这与倡导中立和第三方仲裁原则的国际
规范截然相反。此外，孟加拉外汇储备危机持续不断，对外国
投资者缺乏有力保障，都引发了人们对能否以美元收汇利润的
担忧。孟加拉没有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采取部分风险担保等
举措（通过新开发银行或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机构），这
进一步阻碍了外国投资。

非金融障碍方面共包含三大类别的九个问题。“制度环境”类
别下的挑战包括行政延误、项目招标和审批中的腐败行为、监

加速折旧：在中国，可再生能源资产通常都可参与“加速折旧
”计划，这有助于企业更快冲销投资成本，提高财务回报，进
而展开更多投资。此外，可再生能源投资企业有时还能从应税
收入中扣除相当一部分投资，这为发展可再生能源提供了直接
经济性激励。

绿色债券：2023年，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绿色债券发行国之一的
地位再次得到巩固，总发行量约777亿美元，较前几年大幅增
长。这些资金中有相当一部分用于可再生能源项目，如太阳能
、风能和水力发电等。例如，例如，中国工商银行投入很大一
部分绿色债券收益，支持建设大型太阳能电站和风电场，推动
实现到2030年中国太阳能和风电装机容量达1200GW的目标。

为加强绿色债券市场建设，2022年中国人民银行出台新指南来
加强规范，明确了绿色项目认定范围，设计了严格报告制度和
第三方评估认证要求。此外在2023年，中国还采用了国际资本
市场协会的绿色债券原则，推动绿色债券市场与国际标准接轨
。这种接轨提高了市场透明度，增强了投资者信心，践行了全
球最佳环境标准，有助于吸引更多外国投资。

优惠贷款：中国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银行经常提供优惠贷款，
这些金融产品包括低息贷款和长期融资等，是专为清洁能源计
划而设计。

2023年，仅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一家为可再生能源项目发放的优
惠贷款就超过300亿美元。这些资金支撑了一系列项目建设，
如在沙漠地区建造大型太阳能发电场，在沿海地区开发海上风
电项目等。

全球最大的太阳能发电场之一——三峡新能源项目便是这些贷
款的受益方，它利用国家开发银行巨额融资，增建光伏设备
10GW。此外，龙源电力集团也是依靠优惠贷款，新增风电装
机容量超过5GW。 

碳交易：中国碳排放交易体系正式启动于2021年7月。它已成
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覆盖约2200座发电厂共计约45亿吨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该体系旨在通过碳定价来推动减少温室气
体排放，提高可再生能源项目相比于化石燃料的经济吸引力。

碳排放交易体系有助于提高风能、太阳能和水力发电等清洁能
源的成本竞争力，直接驱动了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发展。2023年
，中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内碳配额价格为每吨二氧化碳当量40元
（6.20美元），交易量超1.79亿吨，市场价值超71亿元人民币
（11亿美元）。随着市场不断成熟并扩展到水泥、钢铁和石化
等行业，预计到2025年该体系将覆盖约80亿吨二氧化碳。

为确保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有效性，中国政府正在推动完善监管
框架和市场机制。这包括改进监测、报告和核查 (MRV) 系统
，开发碳期货和期权等金融工具，为市场参与者提供更多灵活
性和风险管理方法。

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中国可再生能源绿证交易市场启动
于2017年7月，发电企业可出售自产电力绿证（与实际电力分

关系中，由私营企业提供资金和专业技术，而政府负责提供补
贴、税收优惠和有利的监管环境。这些长期合同规定由公有和
私营企业共同分担风险和分享回报，政府通常会通过保障最低
收入来吸引投资者。

在中国，公私合作伙伴关系能为可再生能源项目带来先进技术
和高效管理方法，加速其发展步伐，实现可再生能源目标，从
而不断推动创新。政策确定性对于此类项目融资至关重要；中
国在2013年的电改方案中提出电价25年保持不变，这为安全投
资和实现雄心勃勃的可再生能源目标提供了必要保障。

上网电价：2009年，中国国家发改委首次针对陆上风电、太阳
能光伏、分布式太阳能和海上风电行业设定上网电价，随后又
多次定期调整。标杆电价和补贴政策在这些调整中得以落地，
促进了可再生能源行业的技术进步，提高了竞争力。2021年，
补贴结构开始转向市场化交易，中央政府削减了新项目补贴。
这一变化旨在促进光伏发电、陆上和海上风电以及太阳能热发
电等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建设-运营-拥有-移交：“建设-运营-拥有-移交”是一种公私
合作模式，在中国被广泛应用于包括可再生能源行业在内的基
础设施和能源等领域。在这种模式下，可再生能源设施在一定
时期内由私营实体负责融资、设计、建造和运营，在所有权期
间的运营风险和成本由私营实体承担。私营实体的投资回报就
是能源销售收入。约定期限过后，项目所有权一般会无偿移交
给公有企业。

“建设-运营-拥有-移交”模式为中国可再生能源行业提供了
显著优势。将运营风险转移给私营企业，有利于公共部门构建
稳定的监管环境。私营实体能够带来先进技术和高效管理方法
，因此这种风险转移有助于提高运营效率和创新能力。此外，
该模式利用的是私人资本，即减少了公共支出需求，也减轻了
财政负担。最终结果是可再生能源项目的质量标准将能得到提
高，部署步伐也会进一步加快，从而帮助中国实现环境目标和
满足能源需求。

国家开发银行贷款：在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银行的协作下，
中国已成为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全球领导者。到2023年，中国太
阳能光伏发电量将增加85%，风能发电量将增加60%，这是提
前实现2030年目标战略的重要一环。新开发银行在这一增长中
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计划每年增加贷款12亿美元，其中9.11亿
美元已分配给了清洁能源项目。凭借强大的资金支持和有利的
政策环境，中国有望在2028年之前达到全球新增可再生能源装
机容量的近60%，实现其可持续能源发展承诺。

税收抵免与豁免：中国对进口的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和水
力发电系统等基本可再生能源设备免征增值税，目的在于降低
初始资本成本，提高项目建设可行性。另外在可再生能源行业
，企业所得税按15%的税率缴纳，远低于一般适用的25%税率
，从而大幅降低了企业运营成本。此外，一些可再生能源项目
还能享受到免税期政策，即最初几年享受税收全免待遇，随后
享受税收减免待遇。这种分阶段税收减免有助于可再生能源企
业在早期阶段改善现金流，增加财务稳定性。

开），以此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到2023年底，此类绿证已核
发超过2000万个，反映出市场增长强劲。

中国政府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包括强制耗能大户购买绿证以及
提供补贴等，在刺激需求的同时也为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了稳
定收入来源。中国还综合运用可再生能源绿证交易市场与碳排
放交易体系，帮助企业有效实现可再生能源和碳减排目标。

2023年，绿证收入惠及的太阳能光伏项目超过5GW，风能项目
达到4GW，为中国实现可再生能源目标做出了重大贡献。

7. 孟加拉吸引可再生能源海外投资的策略建议

根据调查结果，现按照实施时间（近期行动和长期行动）向孟
加拉政府以及中国潜在投资者提出以下建议：

7.1 金融战略和货币风险管理

近期行动：孟加拉政府应设立专项基金以应对货币风险，提供
对冲产品、补贴货币掉期和部分外汇损失保障机制。这将能为
担心货币波动的中国投资者提供安全保障。政府还应鼓励地方
银行提供塔卡信贷，鼓励外国投资者采用以塔卡计价的本币债
券，从而减少对外币债务的依赖。 

长期行动：与主要合作伙伴建立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将有助于稳
定本币流动性，减少孟加拉外汇风险。孟加拉可效仿中国以人
民币计价的投资模式，建立外汇稳定基金，促进本币融资。国
家金融机构可提供若干对冲工具，如远期合约和掉期，确保汇
率长期稳定。

7.2 市场风险和确保收益

近期行动：为确保收益和降低市场风险，政府应签订长期购电
协议且保持电价固定，确保投资者可获得回报。设立市场稳定
基金，用于补偿投资者因监管变更或市场波动导致的收入损失
。

长期行动：加强政府财政担保下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建设，进
一步增强投资者的长期信心。

7.3 劳动力市场发展

近期行动：与中国教育机构开展合作，开设专业培训机构和职
业课程，快速提升本地劳动力技术水平。

长期行动：实施劳动力流动计划，根据需求配置熟练劳动力，
鼓励外国企业设立本地培训中心并与本地公司开展合作，不断
提升市场竞争力。

7.4 获取地方融资和绿色投资

近期行动：孟加拉银行和本地私人银行应设立由国家支持的绿
色银行，或专门成立可再生能源基金，提供低成本融资服务，
加快可再生能源项目开发步伐。

长期行动：为绿色债券市场和风险投资提供税收优惠和补贴，
进一步完善监管环境，这有利于构建完善的可再生能源融资生
态系统。简化行政流程和减少官僚作风，有助于降低融资成本
，增强投资环境吸引力。

7.5 监管框架和投资环境

近期行动：为减少项目分配中的腐败行为，孟加拉可借鉴中国
的透明竞争招标制度，确保所有投资者都能公平参与。

长期行动：应建立“一站式”服务中心，由单个机构承担全部
许可审批职能，以此减少行政延误，最大限度减轻投资者的合
规负担。应以中国《可再生能源法》为蓝本，建立明确且一致
的监管框架，减少投资不确定因素，促进投资长期稳定发展。

7.6 减轻外国投资者风险

近期行动：孟加拉银行应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国际金
融公司等全球金融机构合作，提供部分风险担保，最大程度降
低投资风险，进一步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 

长期行动：孟加拉应采纳符合国际仲裁标准的争端解决政策，
为跨境投资争端引入中立第三方评估机制，这将能增强投资者
对项目长期稳定推进的信心。

7.7 货币兑换通道和确保投资者利益

近期行动：鉴于国家正深陷外汇储备危机，孟加拉银行应为可
再生能源投资者设立专用本币兑换通道，便于及时将塔卡收益
兑换为美元。

长期行动：孟加拉应继续争取中国拟供的贷款援助（以人民币
兑付，合计50亿美元），以此缓解外汇储备压力，进一步增强
投资者信心。 

7.8 全球气候资金和多元化融资

近期行动：应鼓励中国投资者利用全球气候资金（特别是非中
国资源）来拓展资金来源，与其他国家合作扶持脆弱地区的可
再生能源发展。 

尽管私营实体名下的太阳能发电厂数量更多，但大部分投资都
流向了公有企业，其驱动因素包括政府优先扶持项目、国际援
助和优惠贷款等。得益于政府背书、担保和规模经济，公共项
目一般显得风险较低，大型项目对投资者更具吸引力。相比之
下，私营实体的项目通常规模较小、风险更高，融资机会有限
。
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统计，2010年至2022年该领域累计投
资约390亿美元，其中约10亿美元在2016年至2021年间流向了
可再生能源领域。在此期间，中国一直是孟加拉电力行业的最
大投资者，2010年至2023年间投资总额达122.9亿美元。然而，
这些投资大都流入了化石能源领域，其中51.7%被用于煤炭项
目，9.4%被用于天然气项目，8.1%被用于石油项目，而可再生
能源仅占4.8%。
 
中国投资高峰出现在2015年至2019年间，占这几年投资总额的
77.5%，但这一趋势近年来有所下降。中国国有企业占据投资
主导地位，占总投资的93.2%；私人投资仅占6.8% 。放眼全球
，私营企业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比重越来越大；而在孟加
拉，国有企业仍扮演着主要角色。为加强可再生能源开发建设
，孟加拉需要吸引更多私人投资和中国国有企业融资。

中国已成为全球可再生能源领域的主要投资者。中国企业（包
括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一直是全球电力行业的主要投资者，
聚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中国在全球的电力资产约为1150亿美元
，主要投资于亚洲与拉美的发展中国家。这些投资覆盖到了各
种能源项目建设，其中水电、风能和太阳能最受关注。值得注
意的是，尽管很大一部分中国投资仍对标化石燃料项目，但开
始关注可再生能源技术的中国私营企业也越来越多。通过借鉴
中国的成功投资战略，孟加拉可以克服障碍和降低风险，为吸
引中国投资于其可再生能源领域创造更有利的环境。

3. 孟加拉可再生能源领域吸引海外投资的金融工具

在孟加拉可再生能源领域，对海外投资具有吸引力的金融工具
并不多。

3.1 孟加拉银行再融资计划 

孟加拉银行推出了多项再融资计划，为可持续能源项目提供支
持。绿色转型基金 (GTF) 最初为2亿美元，后增资2亿欧元（总
计4.187亿美元），以优惠利率为绿色节能机械设备（尤其是可
再生能源机械设备）提供长期融资。技术发展基金 (TDF) 总额



1. 引言

孟加拉加快可再生能源融资步伐，对于实现到2041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40%的宏伟目
标至关重要。目前，可再生能源在孟加拉能源结构中的占比仅为4.5%，因此未来需要大
量投资才能实现这一目标。除了各类国内外能源融资模式外，海外投资（尤其是来自中
国的投资）将在该行业扮演重要角色。中国已成为可再生能源领域最大的海外投资者—
—2023年其在清洁能源领域投资约6760亿美元，大概占据全球总额的38%；而据彭博社
报道，这一数字预计到2024年将会增至6800亿美元。鉴于孟加拉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
需求巨大（每年15.3亿~17.1亿美元），中国海外投资将会在该融资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
。 
值得注意的是，孟加拉传统的财政和金融工具在吸引海外投资方面缺乏吸引力。比较而
言，中国在吸引国内外投资方面运用了多种财政金融工具，值得孟加拉借鉴。本简报正
是在此背景下，并参考《掌控财政格局：瞄准中国在孟加拉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海外投资
》这一详细研究报告编写而成，具体目标包括以下四个：(1) 调查现有的可再生能源融
资财政和金融工具，以及它们在投资吸引力方面的局限性；(2) 分析可再生能源领域供
应链发展方面的主要制约因素；(3) 借鉴中国的可再生能源融资经验；(4) 就孟加拉如何
吸引海外投资（尤其是中国海外投资），为决策者、政府官员和融资机构提出一系列建
议。  

2. 孟加拉可再生能源领域融资概况

孟加拉可再生能源发电总量1374MWp，其中798MWp为并网发电，576MWp为离网发电
。从另一维度看，该国约39.1%的可再生能源电力产自太阳能并网电厂 (537MWp) ，
4.4%出自风力发电厂 (60.9MWp) ，14.6%来自水力发电厂(200MWp) ，其余41.9%由离网
式太阳能家庭发电系统(576MWp) 提供。私营企业发电量在可再生能源基础电力中的份
额最大 (847MWp，61.6%)，其次是公有企业 (292MWp，21.2%) 和合资企业 (235MWp
，17.1%)。 表1列出了太阳能和风能发电厂的所有权归属情况。

孟加拉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者主要依靠贷款进行项目建设（表2）。根据孟加拉电力
发展委员会（BPDB），截至2023年，已投资约95亿美元，建成了11座太阳能发电厂，
总装机容量537MWp。 贷款这一融资方式占比最大，为91.7%（87亿美元），其他融资
模式还包括过桥贷款（0.27%）、优惠贷款（0.16%）、股权质押贷款（1.62%）、绿色
债券（3.12%）、非优惠贷款（1.1%）和银团定期贷款（2.04%）。这凸显了可再生能源
项目融资对贷款的高度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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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削减范围未覆盖整个可再生能源供应链。

4.3 净计量电价政策

孟加拉可持续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局 (SREDA) 编制了《2018年净
计量电价指南》，旨在通过建造太阳能屋顶来丰富可再生能源
应用场景。根据这项政策，安装可再生能源发电装置的消费者
可将多余电力回输至电网，继而在下月电费中做相应抵扣。住
宅用户发电系统的上限为25kWp，商业用户为300kWp。各家
电企对回输至电网的多余电力定价不尽相同，从每千瓦时
4.3679塔卡到6.4531塔卡不等。目前，孟加拉拥有1941个采用净
计量电价的回输系统，电量总计84592MW。孟加拉的这些政策
朝着可再生能源推广迈出了重要一步，然而，不同的住宅和商
业用户电费及容量限制使政策更为复杂化。这可能会成为大规
模安装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的绊脚石，与中国更简单、更统一
的方法相比明显缺少吸引力。

4.4 上网电价

在孟加拉，太阳能项目的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0.10美元，首个
陆上风电项目的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0.12美元。孟加拉电力发
展委员会承诺在之后20年，会以固定价格从这些项目购买电力
。2023年，该国政府为三个主要太阳能项目（共计370MW）核
准了项目的上网电价，其中包括迪纳杰布尔的200MW发电设施
、费尼的100MW电力项目和班达尔班的70MW发电厂，确保整
个项目周期的收入稳定性。

但是，孟加拉尚未设定长期且有竞争力的电价，为可再生能源
企业的所有项目获得稳定收入提供支撑。这些电价也不会根据
市场和技术变化做定期调整，来降低中国等投资者的金融风险
。 

5.  孟加拉可再生能源领域吸引海外投资面临的挑战
与风险

孟加拉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者面临多重风险，特别是固定成
本高昂和融资困难等。鉴于此，孟加拉银行实施了多项再融资
计划为这些投资提供支持，这包括40亿塔卡（约3345万美金）
的绿色倡议基金、15亿塔卡（约1254万美金）的伊斯兰银行计
划、2亿美元的纺织和皮革行业绿色技术基金 (GTF) 以及100亿
塔卡（约8360万美金）的技术发展基金 (TDF)。

中国对孟加拉可再生能源行业的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
否获得优惠融资。全球基金虽然多达397.4亿美元，但中国投资
者更喜欢从“一带一路”相关中国机构融资，原因在于其利率
优惠且还款期限较长。

然而，孟加拉经济面临的挑战给中国未来投资带来了不确定性
。中国投资者通常不会直接参与项目早期规划，而喜欢由当地
实体来负责规划选址。这便于中国企业随后作为设备供应商和
投资者参与项目，也能为获得中方融资提供便利。

中国企业会在当地设立实体来负责运营能源项目，但更喜欢快

为100亿塔卡（约1.18亿美元），为出口行业技术升级提供支
持，以5%至6%的利率提供3至10年期贷款。

2023年，孟加拉银行为绿色金融配给大量资金，银行共发放
1264.1亿塔卡（约10.6亿美元），非银行金融机构共发放235.8
亿塔卡（约2亿美元）。孟加拉银行规定，每年必须将15%的
贷款用于可持续项目，其中2%直接对标绿色项目，为环保项
目建设提供资金保障。绿色贷款必须符合严格的环境标准，
而且透明度和问责制方面也有规定。

此外，孟加拉银行还发行和推广绿色债券，为气候和环境项
目提供资金。这些债券需获得专门认证，遵守气候债券倡议
（CBI）等公认标准，并定期报告相关环境影响，确保为可持
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

3.2 发展贷款和赠款

国际开发协会 (IDA) 已承诺提供400亿美元，其中5.24亿美元
专门用于发展可再生能源。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机构
参与了总额3.2亿美元的合作气候融资计划，进一步彰显了全
球对孟加拉能源转型的支持。

欧洲投资银行（EIB）和欧盟已承诺投资3.95亿欧元，用于
750MW可再生能源项目建设，其中包括3.5亿欧元框架贷款和
4500万欧元赠款。此外，国际金融公司 (IFC) 正在为东南亚清
洁能源基金二期提供1500万美元的投资，专门用于孟加拉可
再生能源项目。德国还根据2024年孟加拉-德国发展合作谈判
协议，向孟加拉援助了2.325亿欧元。

4. 可再生能源领域吸引海外投资的财政工具

孟加拉可再生能源领域拥有几种可用于吸引投资的财政工具
。这些财政激励措施都适用于需要本地和外国融资的可再生
能源项目，其中包括来自中国的海外投资和融资。 

4.1 免税期

在孟加拉，2023年1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投入运营的电力企
业（煤电公司除外），直到2036年6月30日之前均可享受全额
所得税豁免（仅限于发电收入）。2024年7月1日至2025年6月
30日成立的企业，可连续五年享受100%免税，之后三年减免
50%，随后两年再减免25%。此外，必须将30%的免税收入用
于再投资，并将10%的利润用于购买孟加拉上市公司股票。
但与中国相比，孟加拉的免税政策缺乏稳定性和长期性，且
免税额度逐步减少。

4.2 关税减免

在孟加拉，可再生能源领域的零部件和机械设备通常可享受
关税减免，并且光伏电池和太阳能灯等一些产品完全免税。
光伏发电系统和风力发电机的关税最低为1%，而带保温水箱
的太阳能热水器能享受10%关税减免。这些激励措施旨在加
大对可再生能源技术的投资力度。与中国相比，孟加拉的关

管不一致以及缺乏优先接入国家电网的权利。“宏观经济环境
”类别下的挑战包括货币风险、能否获得地方融资以及缺乏熟
练劳动力。“自然条件”类别下的挑战包括土地供应有限，外
国投资者在土地征用方面面临监管障碍，以及土地相关谈判程
序复杂。上述三类挑战详见表3，且在本研究报告中有更详细
的讨论。

6. 中国推动可再生能源融资的金融和财政机制：孟
加拉可借鉴的经验 

孟加拉可再生能源领域要应对海外引资方面的挑战与风险，就
必须研究中国等主要全球参与者所采用的成功战略。中国作为
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领头羊，实施的财政和金融机制非常有
效，推动着国内可再生能源项目不断发展。通过了解这些战略
，孟加拉可以更好地调和自身政策与中国投资者的期望，增强
其作为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

孟加拉可以借鉴中国采用的多种财政和金融机制，促进其可再
生能源发展。

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PPP)：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公私合作伙伴

速转让所有权，孟加拉则倾向于长期持有。为吸引中国投资，
孟加拉需大力发展输电基础设施，否则即使可再生能源项目潜
在收益再大，中国投资者对于是否参与也会犹豫不决。采用短
期“建设-运营-移交” (BOT) 模式有助于化解此类基础设施挑
战，而且这也符合中国投资者的期望。

此外，一些关键风险仍然存在，其中包括当地货币波动带来的
货币风险，官僚作风带来的审批风险，以及融资风险（能否获
得负担得起的资金）。其他挑战包括土地征用、社会认可度、
并网限制及承购商信用风险等，这些都会影响项目可行性。

中国投资者的另一个主要担忧是，如果项目出现争端，孟加拉
政府只愿在本国消化。这与倡导中立和第三方仲裁原则的国际
规范截然相反。此外，孟加拉外汇储备危机持续不断，对外国
投资者缺乏有力保障，都引发了人们对能否以美元收汇利润的
担忧。孟加拉没有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采取部分风险担保等
举措（通过新开发银行或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机构），这
进一步阻碍了外国投资。

非金融障碍方面共包含三大类别的九个问题。“制度环境”类
别下的挑战包括行政延误、项目招标和审批中的腐败行为、监

加速折旧：在中国，可再生能源资产通常都可参与“加速折旧
”计划，这有助于企业更快冲销投资成本，提高财务回报，进
而展开更多投资。此外，可再生能源投资企业有时还能从应税
收入中扣除相当一部分投资，这为发展可再生能源提供了直接
经济性激励。

绿色债券：2023年，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绿色债券发行国之一的
地位再次得到巩固，总发行量约777亿美元，较前几年大幅增
长。这些资金中有相当一部分用于可再生能源项目，如太阳能
、风能和水力发电等。例如，例如，中国工商银行投入很大一
部分绿色债券收益，支持建设大型太阳能电站和风电场，推动
实现到2030年中国太阳能和风电装机容量达1200GW的目标。

为加强绿色债券市场建设，2022年中国人民银行出台新指南来
加强规范，明确了绿色项目认定范围，设计了严格报告制度和
第三方评估认证要求。此外在2023年，中国还采用了国际资本
市场协会的绿色债券原则，推动绿色债券市场与国际标准接轨
。这种接轨提高了市场透明度，增强了投资者信心，践行了全
球最佳环境标准，有助于吸引更多外国投资。

优惠贷款：中国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银行经常提供优惠贷款，
这些金融产品包括低息贷款和长期融资等，是专为清洁能源计
划而设计。

2023年，仅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一家为可再生能源项目发放的优
惠贷款就超过300亿美元。这些资金支撑了一系列项目建设，
如在沙漠地区建造大型太阳能发电场，在沿海地区开发海上风
电项目等。

全球最大的太阳能发电场之一——三峡新能源项目便是这些贷
款的受益方，它利用国家开发银行巨额融资，增建光伏设备
10GW。此外，龙源电力集团也是依靠优惠贷款，新增风电装
机容量超过5GW。 

碳交易：中国碳排放交易体系正式启动于2021年7月。它已成
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覆盖约2200座发电厂共计约45亿吨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该体系旨在通过碳定价来推动减少温室气
体排放，提高可再生能源项目相比于化石燃料的经济吸引力。

碳排放交易体系有助于提高风能、太阳能和水力发电等清洁能
源的成本竞争力，直接驱动了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发展。2023年
，中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内碳配额价格为每吨二氧化碳当量40元
（6.20美元），交易量超1.79亿吨，市场价值超71亿元人民币
（11亿美元）。随着市场不断成熟并扩展到水泥、钢铁和石化
等行业，预计到2025年该体系将覆盖约80亿吨二氧化碳。

为确保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有效性，中国政府正在推动完善监管
框架和市场机制。这包括改进监测、报告和核查 (MRV) 系统
，开发碳期货和期权等金融工具，为市场参与者提供更多灵活
性和风险管理方法。

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中国可再生能源绿证交易市场启动
于2017年7月，发电企业可出售自产电力绿证（与实际电力分

关系中，由私营企业提供资金和专业技术，而政府负责提供补
贴、税收优惠和有利的监管环境。这些长期合同规定由公有和
私营企业共同分担风险和分享回报，政府通常会通过保障最低
收入来吸引投资者。

在中国，公私合作伙伴关系能为可再生能源项目带来先进技术
和高效管理方法，加速其发展步伐，实现可再生能源目标，从
而不断推动创新。政策确定性对于此类项目融资至关重要；中
国在2013年的电改方案中提出电价25年保持不变，这为安全投
资和实现雄心勃勃的可再生能源目标提供了必要保障。

上网电价：2009年，中国国家发改委首次针对陆上风电、太阳
能光伏、分布式太阳能和海上风电行业设定上网电价，随后又
多次定期调整。标杆电价和补贴政策在这些调整中得以落地，
促进了可再生能源行业的技术进步，提高了竞争力。2021年，
补贴结构开始转向市场化交易，中央政府削减了新项目补贴。
这一变化旨在促进光伏发电、陆上和海上风电以及太阳能热发
电等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建设-运营-拥有-移交：“建设-运营-拥有-移交”是一种公私
合作模式，在中国被广泛应用于包括可再生能源行业在内的基
础设施和能源等领域。在这种模式下，可再生能源设施在一定
时期内由私营实体负责融资、设计、建造和运营，在所有权期
间的运营风险和成本由私营实体承担。私营实体的投资回报就
是能源销售收入。约定期限过后，项目所有权一般会无偿移交
给公有企业。

“建设-运营-拥有-移交”模式为中国可再生能源行业提供了
显著优势。将运营风险转移给私营企业，有利于公共部门构建
稳定的监管环境。私营实体能够带来先进技术和高效管理方法
，因此这种风险转移有助于提高运营效率和创新能力。此外，
该模式利用的是私人资本，即减少了公共支出需求，也减轻了
财政负担。最终结果是可再生能源项目的质量标准将能得到提
高，部署步伐也会进一步加快，从而帮助中国实现环境目标和
满足能源需求。

国家开发银行贷款：在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银行的协作下，
中国已成为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全球领导者。到2023年，中国太
阳能光伏发电量将增加85%，风能发电量将增加60%，这是提
前实现2030年目标战略的重要一环。新开发银行在这一增长中
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计划每年增加贷款12亿美元，其中9.11亿
美元已分配给了清洁能源项目。凭借强大的资金支持和有利的
政策环境，中国有望在2028年之前达到全球新增可再生能源装
机容量的近60%，实现其可持续能源发展承诺。

税收抵免与豁免：中国对进口的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和水
力发电系统等基本可再生能源设备免征增值税，目的在于降低
初始资本成本，提高项目建设可行性。另外在可再生能源行业
，企业所得税按15%的税率缴纳，远低于一般适用的25%税率
，从而大幅降低了企业运营成本。此外，一些可再生能源项目
还能享受到免税期政策，即最初几年享受税收全免待遇，随后
享受税收减免待遇。这种分阶段税收减免有助于可再生能源企
业在早期阶段改善现金流，增加财务稳定性。

开），以此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到2023年底，此类绿证已核
发超过2000万个，反映出市场增长强劲。

中国政府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包括强制耗能大户购买绿证以及
提供补贴等，在刺激需求的同时也为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了稳
定收入来源。中国还综合运用可再生能源绿证交易市场与碳排
放交易体系，帮助企业有效实现可再生能源和碳减排目标。

2023年，绿证收入惠及的太阳能光伏项目超过5GW，风能项目
达到4GW，为中国实现可再生能源目标做出了重大贡献。

7. 孟加拉吸引可再生能源海外投资的策略建议

根据调查结果，现按照实施时间（近期行动和长期行动）向孟
加拉政府以及中国潜在投资者提出以下建议：

7.1 金融战略和货币风险管理

近期行动：孟加拉政府应设立专项基金以应对货币风险，提供
对冲产品、补贴货币掉期和部分外汇损失保障机制。这将能为
担心货币波动的中国投资者提供安全保障。政府还应鼓励地方
银行提供塔卡信贷，鼓励外国投资者采用以塔卡计价的本币债
券，从而减少对外币债务的依赖。 

长期行动：与主要合作伙伴建立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将有助于稳
定本币流动性，减少孟加拉外汇风险。孟加拉可效仿中国以人
民币计价的投资模式，建立外汇稳定基金，促进本币融资。国
家金融机构可提供若干对冲工具，如远期合约和掉期，确保汇
率长期稳定。

7.2 市场风险和确保收益

近期行动：为确保收益和降低市场风险，政府应签订长期购电
协议且保持电价固定，确保投资者可获得回报。设立市场稳定
基金，用于补偿投资者因监管变更或市场波动导致的收入损失
。

长期行动：加强政府财政担保下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建设，进
一步增强投资者的长期信心。

7.3 劳动力市场发展

近期行动：与中国教育机构开展合作，开设专业培训机构和职
业课程，快速提升本地劳动力技术水平。

长期行动：实施劳动力流动计划，根据需求配置熟练劳动力，
鼓励外国企业设立本地培训中心并与本地公司开展合作，不断
提升市场竞争力。

7.4 获取地方融资和绿色投资

近期行动：孟加拉银行和本地私人银行应设立由国家支持的绿
色银行，或专门成立可再生能源基金，提供低成本融资服务，
加快可再生能源项目开发步伐。

长期行动：为绿色债券市场和风险投资提供税收优惠和补贴，
进一步完善监管环境，这有利于构建完善的可再生能源融资生
态系统。简化行政流程和减少官僚作风，有助于降低融资成本
，增强投资环境吸引力。

7.5 监管框架和投资环境

近期行动：为减少项目分配中的腐败行为，孟加拉可借鉴中国
的透明竞争招标制度，确保所有投资者都能公平参与。

长期行动：应建立“一站式”服务中心，由单个机构承担全部
许可审批职能，以此减少行政延误，最大限度减轻投资者的合
规负担。应以中国《可再生能源法》为蓝本，建立明确且一致
的监管框架，减少投资不确定因素，促进投资长期稳定发展。

7.6 减轻外国投资者风险

近期行动：孟加拉银行应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国际金
融公司等全球金融机构合作，提供部分风险担保，最大程度降
低投资风险，进一步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 

长期行动：孟加拉应采纳符合国际仲裁标准的争端解决政策，
为跨境投资争端引入中立第三方评估机制，这将能增强投资者
对项目长期稳定推进的信心。

7.7 货币兑换通道和确保投资者利益

近期行动：鉴于国家正深陷外汇储备危机，孟加拉银行应为可
再生能源投资者设立专用本币兑换通道，便于及时将塔卡收益
兑换为美元。

长期行动：孟加拉应继续争取中国拟供的贷款援助（以人民币
兑付，合计50亿美元），以此缓解外汇储备压力，进一步增强
投资者信心。 

7.8 全球气候资金和多元化融资

近期行动：应鼓励中国投资者利用全球气候资金（特别是非中
国资源）来拓展资金来源，与其他国家合作扶持脆弱地区的可
再生能源发展。 

尽管私营实体名下的太阳能发电厂数量更多，但大部分投资都
流向了公有企业，其驱动因素包括政府优先扶持项目、国际援
助和优惠贷款等。得益于政府背书、担保和规模经济，公共项
目一般显得风险较低，大型项目对投资者更具吸引力。相比之
下，私营实体的项目通常规模较小、风险更高，融资机会有限
。
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统计，2010年至2022年该领域累计投
资约390亿美元，其中约10亿美元在2016年至2021年间流向了
可再生能源领域。在此期间，中国一直是孟加拉电力行业的最
大投资者，2010年至2023年间投资总额达122.9亿美元。然而，
这些投资大都流入了化石能源领域，其中51.7%被用于煤炭项
目，9.4%被用于天然气项目，8.1%被用于石油项目，而可再生
能源仅占4.8%。
 
中国投资高峰出现在2015年至2019年间，占这几年投资总额的
77.5%，但这一趋势近年来有所下降。中国国有企业占据投资
主导地位，占总投资的93.2%；私人投资仅占6.8% 。放眼全球
，私营企业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比重越来越大；而在孟加
拉，国有企业仍扮演着主要角色。为加强可再生能源开发建设
，孟加拉需要吸引更多私人投资和中国国有企业融资。

中国已成为全球可再生能源领域的主要投资者。中国企业（包
括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一直是全球电力行业的主要投资者，
聚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中国在全球的电力资产约为1150亿美元
，主要投资于亚洲与拉美的发展中国家。这些投资覆盖到了各
种能源项目建设，其中水电、风能和太阳能最受关注。值得注
意的是，尽管很大一部分中国投资仍对标化石燃料项目，但开
始关注可再生能源技术的中国私营企业也越来越多。通过借鉴
中国的成功投资战略，孟加拉可以克服障碍和降低风险，为吸
引中国投资于其可再生能源领域创造更有利的环境。

3. 孟加拉可再生能源领域吸引海外投资的金融工具

在孟加拉可再生能源领域，对海外投资具有吸引力的金融工具
并不多。

3.1 孟加拉银行再融资计划 

孟加拉银行推出了多项再融资计划，为可持续能源项目提供支
持。绿色转型基金 (GTF) 最初为2亿美元，后增资2亿欧元（总
计4.187亿美元），以优惠利率为绿色节能机械设备（尤其是可
再生能源机械设备）提供长期融资。技术发展基金 (TDF) 总额


